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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建物料的管理 

撮要及主要审计结果 
 

A. 引言 拆建物料是惰性物料和废料的混合物，由建筑及拆卸工程产生。政府

的政策是尽量在公众填土区使用惰性拆建物料作填海用途，使宝贵的堆填区容量不

致迅速饱和。一九九七年二月，审计署报告，由于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五年本港缺

乏足够的公众填土设施，导致大量拆建物料被卸置在堆填区。在一九九七年六月发

表的《政府帐目委员会第二十八号报告书》中，政府帐目委员会建议当局应采取措

施，选定更多公众填土地点，以应付现时及未来在公众填土方面的需求。当局接纳

了委员会的建议，并实行多项管理措施。结果，政府在公众填土区循环再用拆建物

料的比率，由一九九四年的35% 提高至二零零一年的83% (第1.2 至1.4 及1.6 段)。 

B. 面临公众填土区短缺的问题 为进一步减少卸置在堆填区的拆建物料，政府

在一九九八年的《减少废物纲要计划》中订下目标，循环再用84% 的拆建物料。为

达到这个目标，本港必须有足够的公众填土设施。不过，根据政府的评估，由二零

零二年年中起，公众填土区将会供不应求(第1.5 及1.6 段)。 

C. 帐目审查 在上述背景下，审计署就拆建物料的管理进行了跟进审查，以找

出如何作进一步改善(第1.7 段)。有关的审计结果撮述于下文第D 至K 段。 

D. 错过使用的公众填土容量 二零零零年年初，土木工程署计划利用将军澳填

海合约(将军澳合约)，为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供应360 万公吨经筛选归类的拆

建物料。这计划涉及在二零零一年七月或之前，完成将军澳填海区内一幅工地的开

拓工程，以便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承建商拣选合适的拆建物料，用运泥船运

送往竹篙湾。二零零一年七月，将军澳填海区一道海堤倒塌，新开拓的工地被淹没。

结果，利用将军澳合约为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供应360万公吨拆建物料的计划

不能实行。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须要使用海砂，以代替拆建物料。二零零二

年年初，审计署得悉土木工程署发现竹篙湾主题公园的环境美化工程可使用220万公

吨拆建物料。不过，该署仍须研究在其他方面使用拆建物料，以补偿错过在竹篙湾

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使用该等填料的机会(第2.25 至2.27 段)。 

E. 遵循审慎工程管理原则的需要 土木工程署在一九九九年批出将军澳合约，

合约条文没有订明须在二零零一年七月或之前完成将军澳填海区工地的工程，供竹

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承建商使用。但土木工程署在二零零零年四月批出的竹篙

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作出承诺，表示会在二零零一年七月或之前提供将军澳的工

地，但却没有事先取得将军澳合约承建商同意。到了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土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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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必须与将军澳承建商商议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以期在二零零一年七月或之前完成

有关工地的工程。库务局认为，土木工程署在管理将军澳合约方面没有顾及审慎的

工程管理原则。在这情况下，政府在与将军澳合约承建商磋商时便处于较不利的位

置(第2.17 、2.29 及2.30 段)。 

F. 采用公众填料进行委托工程遇到的困难 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就九号货柜码

头工程签立的批地文件中，政府委托九号货柜码头的发展商进行填海工程，以提供

一个后勤区。不过，批地文件内没有规定须在政府所委托的工程中采用公众填料。

结果，政府不能在九号货柜码头工程使用180万公吨拆建物料。拆建物料将须贮存在

填料库，涉及的费用为5,000 万元(第2.39 及2.40 段)。 

G. 有需要实施堆填区收费计划 由一九九五年开始，政府多番尝试实施堆填区

收费计划，但一直遭业界反对。为消除业界的疑虑，政府就收费安排作出了让步。

不过，业界仍然反对。政府应尽快决定堆填区收费计划的未来实施路向，以提供经

济诱因，减少在堆填区弃置拆建废料，消耗堆填区容量的情况(第3.6、3.10、3.14及
3.15 段)。 

H. 有需要推广使用循环再造的拆建物料 土木工程署的研究显示，拆建物料中

约有25%是可供循环再造的硬料。为推广循环再造拆建物料，政府已放宽有关的技

术标准，准许在政府工程中使用循环再造的碎石料。在二零零二年年中，政府会设

立一所循环再造工厂，制造碎石料供政府工程使用。虽然工务局和土木工程署已一

再呼吁，但工务部门对循环再造碎石料的需求量，只会占循环再造工厂预计产量的

三分一。工务部门实有需要推广使用循环再造的拆建物料，以便为建造业树立良好

榜样(第4.10 及4.11 段)。 

I. 在工地外提供分类设施的规划工作尚有改善余地 根据一九九八年《减少废

物纲要计划》，在工地外设立分类设施，目的是回收惰性拆建物料再用，以节省堆

填区空间。不过，于二零零零年八月在将军澳公众填土区设立的分类设施对达致节

省堆填区空间的目标的帮助有限，因为其处理量只有预计水平的35%。此外，由于

将军澳公众填土工程提早完成，土木工程署认为继续使用该座分类设施，会产生合

约方面的问题(第5.10 及5.11 段)。 

J. 有需要对卸置拆建物料方面加强管制 政府在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实施载运

记录制度，确保公共工程合约所衍生的拆建物料可妥善卸置。不过，当局在二零零

一年年初发现，约有6万立方米来自元朗一处工地的拆建物料，被人非法用作天水围

湿地自然保育区两个鱼塘的填料。《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号》列载的有关拆建物

料妥善卸置的规定，未获全面遵守(第6.13及6.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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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管理资料准确程度尚有改善余地 土木工程署有需要准确估计公众填土设施

所接收拆建物料的吨数，作为管理用途。多年来，土木工程署根据每辆卸泥车假设

平均装载量为11.7 公吨，估计公众填土区所接收拆建物料的吨数。审计署发现，根

据这个假设平均装载量估计的吨数，较正式量度的拆建物料吨数为高，土木工程署

有需要检讨这个假设平均装载量(第7.10及7.11段)。 

L. 审计署的建议 审计署提出以下主要建议： 

 (a) 土木工程署署长应： 

 (i) 尽快考虑规定竹篙湾第二期填海工程须采用更多拆建物料(第2.28(a)
段)； 

 (ii) 仔细审视现时政府委托第三者进行的所有填海工程，确定这些工程

计划可否采用拆建物料，如可以的话，则采取必要的跟进行动(第
2.41(a) 段)； 

(iii) 按实际情况评估要分类设施达到预计处理量所需的装置 (第5.12(a)
段)；及 

 (iv)  进行检讨，再评估每辆卸泥车的假设平均装载量，使土木工程署能准

确地估计公众填土设施所接收拆建物料的吨数，以便作出管理汇报 
(第7.12 段)； 

 (b) 工务局局长应： 

 (i) 考虑向所有工务部门发出指引，要求部门在管理工程计划时遵循审慎

的工程管理原则(第2.31段)； 

 (ii) 要求所有工务部门与土木工程署紧密合作，务求在日后监管的委托工

程中，充分利用拆建物料，并确保有关委托工程的法律文件载有赋权

条文以助达到这目的(第2.41(b)段)； 

 (iii) 联同土木工程署署长，更积极推广在政府工程中使用循环再造拆建物

料，为建造业树立良好榜样(第4.13(a)段)；及 

 (iv) 考虑如何加紧管制在承建商所提供地点卸置拆建物料的活动  
(第6.16(b)段 )；  

 (c) 环境食物局局长联同环境保护署署长应再谘询相关人士，以期尽快达致

共识，落实堆填区收费安排(第3.16(a)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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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拓展署署长应确保所有有关惰性拆建物料和拆建废料获得妥善卸置的工

务局技术通告的规定，例如《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 号》的规定，已纳

入合约文件内，而承建商在施工期间亦遵守这些规定(第6.16(a) 段)。 

M. 当局的回应 当局接纳审计署所有建议 (第2.42、3.17、3.18、4.14、5.13、
6.17 、6.18 、7.21 及7.22 段) 。 
 
 
 
 
 
 
 
 
 
 
 
 
 
 
 
 
 
 
 
 
 
 
 
 
 
 
 
 
 
 
 



 — 1 —

第 1 部分 ：引言 

1.1 本部分阐述审计政府管理拆建物料(注1) 的背景。 

背景 

1.2 拆建物料是惰性物料和废料的混合物，由建筑、挖掘、装修和拆卸工程产生。有

用的惰性物料，例如石头、混凝土、沥青、瓦砾、碎石和泥土等，均称为公众填料及适

合再用于公众填土区(注2)。其他拆建废料(例如竹枝、塑胶、木材及包装废料) 往往互相

混杂和已受污染，因此不宜再用作填海工程，须卸置在堆填区。 

1.3 在一九八九年的白皮书《对抗污染莫迟疑》中，政府订下目标，藉着减少、再用

和循环再造废物等方法，保存有限的堆填区容量。为落实白皮书内订下的废物处置策略，

当时的总督会同行政局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通过一项法定的《废物处理计划》，旨在尽

可能善用建筑废物(现称“拆建物料”) 作填海用途。 

一九九七年的帐目审查 

1.4 在一九九七年二月发表的《核数署署长第二十八号报告书》中，核数署(现称“审

计署”) 特别提及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五年的情况，当时本港缺乏足够的公众填土设施。约

有 1 470 万公吨惰性拆建物料被卸置在堆填区而非公众填土区，导致政府须额外承担大

笔的卸置废物费用，并令堆填区容量过早饱和。在一九九七年六月发表的《政府帐目委

员会第二十八号报告书》中，政府帐目委员会建议当局应在发展计划中选定更多公众填

土地点，以应付本港现时及未来在公众填土方面的需要。 

一九九八年《减少废物纲要计划》 

1.5 察觉到堆填区容量迅速饱和的问题，政府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推行《减少废物纲

要计划》，订下一项十年计划和多个目标。《减少废物纲要计划》指出，自一九九八年

年初逐步实施拆建物料管理策略后，情况已大为改善，在产生的全部拆建物料中，约有

80% 被运往公众填土区。不过，这项改善不仅需要持之以恒，如有可能，还须把范围扩

大。为此，《减少废物纲要计划》订下目标，以期把拆建物料的再使用率由80% 增加至

84% ，届时送往堆填区的拆建物料将由20% 再减至16% (即减少20%)。以下是为达到目

标而必须实行的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1 ： 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以前，拆建物料称为建筑废料，而公众填土设施则称为公众卸泥设施。采用新
名称目的是要更贴切地反映善用拆建物料作填海用途。 

注 2 ： 公众填土区是发展项目的指定部分，以容纳公众填料作填海用途。把公众填料倾倒在公众填土区须
先取得土木工程署署长发出的公众填土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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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适当地点提供足够的公众填土区和趸船转运站； 

(b) 引进堆填区收费计划； 

(c) 推行再用和循环再造拆建物料； 

(d) 引进在工地内和工地外把混杂的拆建物料分类的方法；及 

(e) 藉着更完善的设计和建造工程管理，避免及减少产生拆建物料。 

跟进帐目审查 

1.6 有需要保存堆填区容量和增加公众填土区的供应 审计署注意到，自上次于一九

九七年进行帐目审查后，政府在拆建物料的管理上有显着进步 ( 见附录A关于政府所采取

措施的撮要 )，因而令送往公众填土区的拆建物料比率上升，即由一九九四年的35% 增加

至二零零一年的 83% 。不过，正如在《减少废物纲要计划》中也提到，这些改善需要持

之以恒，如有可能，还须把范围扩大，因为在二零零一年内，其余 17% 卸置在堆填区的

拆建物料仍达234万公吨 ( 即每日6 410公吨 )，占卸置在三个策略性堆填区的废物的38% 
(注3)。堆填区的容量既难以取代，而建造费用，亦相当高昂 (注4)。尤其重要的是，政府

曾分别于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和二零零一年六月告知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由二零零二

年年中起，公众填土区将会供不应求。若无足够的公众填土区，要管理每日产生的庞大

数量拆建物料将会极为困难。 

1.7 跟进帐目审查的目的 本跟进审查的目的，是要找出如何在拆建物料现行的管理

安排上作进一步改善。帐目审查针对下列范畴： 

(a) 提供公众填土区(见下文第2部分)； 

(b) 实施堆填区收费计划(见下文第3部分)； 

(c) 推行循环再造拆建物料的措施(见下文第4部分)； 

(d) 在工地外提供拆建物料分类设施(见下文第5部分)； 

(e) 实行措施以管制公共工程合约所产生拆建物料的卸置事宜 (见下文第6部分)；
及 

(f) 关于管理拆建物料的资讯系统(见下文第7部分)。 

审计署已就上述有关事宜提出了多项建议，以解决有关的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3 ： 这三个策略性堆填区是新界东南堆填区、新界东北堆填区和新界西堆填区。 

注 4 ： 举例来说，这三个策略性堆填区占地270公顷，兴建费用达60亿元。二零零零年时，这些堆填区的
经常成本为每年4.2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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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公众填土区的供应 

2.1 如上文第1.5(a)段所述，现行的拆建物料管理策略成功与否，取决于公众填土区的

供应是否足够。本部分探讨提供公众填土区以进行填海工程的安排是否足够。审计署发

现当局在两项工程错过运用公众填料的机会，分别是竹篙湾填海工程及九号货柜码头工

程。 

提供公众填土区的现行安排 

角色及职责 

2.2 环境食物局负责制定管理拆建物料的管理政策。土木工程署则负责确保有足够公

众填土设施接收惰性拆建物料，作为填海工程用的公众填料，以及根据地政总署署长授

予的权力，签发公众填土许可证，许可证无须收费。此外，拓展署也负责为辖下填海工程

管理部分公众填土区。 

2.3 两个负责填土管理工作的委员会，由土木工程署署长或副署长担任主席。委员会

的名称和职责曾在二零零零年四月作出更改，有关的更改现撮述如下： 

(a) 二零零零年四月前 填料管理委员会在一九八九年六月成立，由土木工程署

署长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工务局、当时的规划环境地政局、环境保护署(环保

署) 及各个工务部门的代表。委员会负责鉴定和管理本港的填料和海上填料资

源的供求情况，为所有政府、半政府和大型私人工程计划提供填料，并确保

公众填土区的供应充足。该委员会辖下的公众填土小组委员会(在一九九八年

之前名为公众倾倒物料小组委员会) 则负责统筹公众填土区的供应和运作。根

据《工务局技术通告第6/92 号》，如填料容量和其他条件适合，填料管理委

员会有权要求政府和半政府工程计划采用公众填料；及 

(b) 二零零零年四月后 填料管理委员会在二零零零年四月重组为公众填料委员

会及海洋填料委员会，该两个委员会均由土木工程署署长或副署长担任主席。

公众填料委员会负责落实措施，推广避免产生或减少产生拆建物料，以及把

拆建物料重用及循环再造，并统筹公众填土设施的供应和运作。海洋填料委

员会则负责鉴定和管理海上填料资源的供求情况；并为所有政府、半政府及

大型私人工程计划提供海上填料资源。 

政府帐目委员会的建议 

2.4 如上文第1.4段所述，审计署曾在一九九七年进行检讨和发表报告。政府帐目委员

会在一九九七年六月发表的第二十八号报告书中，建议当局从发展计划中鉴定更多采用

公众填料的途径，以应付目前和未来的公众填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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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填海和填土工程 

2.5 当局接纳了政府帐目委员会的建议。一九九八年三月，工务局依据政府帐目委员

会的建议，在《工务局技术通告第4/98 号》公布一项政策，规定工务部门必须考虑利用

公众填料进行所有填土需求量达30万立方米或以上的填海和填土工程。工务部门应审议

和推行措施，尽量利用公众填料进行工程，并就有关工程的填土需求量通知公众填料委

员会。公众填料委员会秘书获授权审查建议的填土需求量，以确定公众填料是否获得尽

用。不愿利用公众填料进行工程的工务部门(例如因为工程计划的时间紧迫)，须取得公众

填料委员会的批准。 

公众填土区面临短缺 

2.6 一九九九年七月，当局告知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近年由于公众表示关注和反

对，令填海工程特别是海港内的工程经常受到延误、或停止进行，以致新的公众填土区

供应量及接收容量减少。 

2.7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当局告知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获核准的填海工程(属工务

计划甲级工程)可提供的公众填土容量，只足够应付截至二零零二年年中的公众填土容量

( 见附录B )。由二零零二年年中开始，公众填土区便会出现短缺。没有足够的公众填土

区，当局便很难管理每日产生的大量拆建物料。 

2.8 二零零一年六月，当局告知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政府已审核所有计划在二零

零五年年底前动工的填海计划和填土工程(属工务计划乙级工程)。由于得到有关决策局及

部门的支持和合作，计划中的大部分工程都会使用惰性拆建物料以应付其70%或以上的

填料需求。由于受到工程及其他方面的限制，这个百分比的上调空间不大。政府估计，

二零零二年年中至二零零五年年底会产生6 900万公吨拆建物料。不过，计划中的工程只

可提供约4 390万公吨公众填土容量。政府估计，即使实行措施，在本地石矿场循环再用

约1 030 万公吨拆建物料以制造碎石料，在二零零五年年底或以前，无法处置的剩余拆

建物料仍约有1 480(即6 900–4 390–1 030)万公吨。政府计划设置临时填料库贮存

这些物料作为权宜措施，直到进行新的填海工程为止(注5)。 

2.9 二零零一年十月，公众填料委员会作出评估，认为预计在二零零五年年底或之前

出现短缺的公众填土容量将会进一步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港错失了附录B 所述的竹篙湾

第一期填海工程带来的机会，当中涉及的填土容量达360万公吨(注6)。详情载于下文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5 ： 采用填料库的主要缺点是重复处理公众填料耗用额外费用(即先从来源地到填料库，再由填料库到填
海区)，而且填料库选址又不能作其它用途。土木工程署估计，管理一公吨贮存的公众填料的费用最
少为28元，视乎填料库的选址及运作模式而定。不过，在填料库贮存拆建物料依然较在堆填区处置
物料更为可取，因为后者所费更加昂贵(每公吨215元──见下文第3.15段注15)。 

注 6 ： 另一成因是部分乙级填海工程未能在二零零五年年底前提供所需的公众填土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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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至 2. 31 段。审计署又注意到政府在委托九号货柜码头发展商进行填海工程中，确定

获取180 万公吨公众填土容量方面遇到问题。详情载于下文第2.32至2.41段。 

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在使用公众填料方面遇到的问题 

竹篙湾填海工程 

2.10 政府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与一间国际公司订立协议，在竹篙湾发展香港迪士尼乐

园主题公园。根据协议，政府必须在竹篙湾提供一幅总面积约达200公顷已完全平整和敷

设公共设施的土地，以进行香港迪士尼乐园第一期发展计划。此外，为支援香港迪士尼

乐园第一期发展计划，政府必须为该计划的基础设施及附加的交通设施提供土地。为了

如期完成香港迪士尼乐园第一期发展计划，所有设施工程均须在二零零二至二零零

五年间建成。至于为了香港迪士尼乐园第二期发展计划进行的余下工程，主要是填筑约

80 公顷土地，则会在二零零二年施工。  

计划在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使用公众填料 

2.11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政府请工务小组委员会向财务委员会建议，把竹篙湾第一期

填海工程计划提升为工务计划甲级工程。有关的工务小组委员会文件载明，政府已在填

海工程的策划及设计阶段，研究过如何尽量减少产生拆建物料和尽量使用公众填料。竹

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会使用约6 000万立方米(即1.08亿公吨) 填料，当中包括海砂和公众

填料。政府估计，填海工程大约会使用360 万公吨经分类以符合品质控制规定的公众填

料。 

2.12 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八日的工务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有委员问及在竹篙湾第一期

填海工程采用更多公众填料的可行性。土木工程署署长回应时解释： 

(a) 为符合第一期填海工程的目标时间表，填海地点最多可接收360万公吨公众填

料； 

(b) 采用公众填料会令填土过程和泥土沉降速度减慢； 

(c) 由于公众填料的供应并不稳定，而且没有道路通往填海工地，令第一期填海

工程受到限制，未能广泛采用公众填料；及 

(d) 第二期填海工程 (注7) 的时间表没有第一期工程那样紧迫，因此会采用较多公

众填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7 ： 根据二零零零年五月发表《公众填料委员会文件第3/2000号》，当局在第二期填海工程的初步设计
阶段估计填海工程可采用约1 100 万立方米公众填料。实际采用的公众填料数量会在详细设计阶段
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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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委员会因应工务小组委员会的建议，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批准把该项竹篙湾

第一期填海工程的计划提升为工务计划甲级工程。 

为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提供公众填料 

2.13 由于公众填料属不均匀物质，以及有需要控制主题公园工地完工后的沉降幅度，

因此，用于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的公众填料须先行分类，以除去不合适的物料。二零

零零年二月初，土木工程署与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顾问开会讨论该360万公吨公众填料

的来源问题，有关的会议记录载明： 

(a) 将军澳第137 区公众填土区(由土木工程署批出合约管理，下称将军澳合约 
── 见下文第2.15段) 的约1.8公顷土地(即下图一的第W30区)，将在二零零

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前移交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的承建商，作为其施工地区。

负责管理将军澳合约的土木工程署拓展部表示，依据将军澳合约的承建商提

交的建筑计划，该幅土地将可如期移交予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的合约承建

商(见下文第2.16段)； 

(b) 将军澳合约的承建商(下称将军澳合约承建商)将负责贮存和移送公众填料到

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承建商的施工地区，以进行分类和处理；竹篙湾

第一期填海工程的合约承建商然后会利用卸泥船把经处理的选定公众填料运

送到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的地盘；及 

(c) 鉴于将军澳合约承建商的施工时间表紧迫，而且可能会有延误，土木工程署

曾在会后进行内部讨论，以寻求应变方案。拟议的应变方案是在屯门第38区

提供额外的施工地区，为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供应选定的公众填料。不过，

土木工程署的结论是，该建议可能会令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变得复杂，

因此不应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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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将军澳填海工程平面图 

 
 

 
资料来源：土木工程署的记录 

 
 
2.14 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 二零零零年四月，土木工程署批出竹篙湾第一期填

海工程的合约(下称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该合约指明： 

(a) 由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二年六月底，或按工程师指示的任何较早时

间，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承建商将可使用将军澳合约所订的第 W30 
区。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承建商的趸船载运站将设于第W30区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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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将军澳合约承建商会把200万立方米(即360万公吨) 公众填料运送到第W30
区，供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承建商拣选合适的填料。 

2.15 将军澳合约 土木工程署在一九九九年十月批出将军澳合约，合约由工务计划项

目的“将军澳第137 区港口发展计划第二期填海工程”(批准拨款详情见下文第5.6 段) 拨
款资助，由拓展署负责管制拨款。土木工程署是该份合约的工程代理人，负责设计和监

管该合约工程。该署在一九九九年拟备将军澳合约时，并不知道二零零零年四月批出的

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会有额外规定。因此，将军澳合约： 

(a) 原订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完工；及 

(b) 该合约并没有条文订明须提早在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前完成第W30区的

工程，以及须运送360 万公吨公众填料到第W30 区，供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

程合约承建商使用。 

2.16 依据将军澳合约承建商在二零零零年一月提交的建筑计划，土木工程署认为承建

商应可如期在建议日期(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把第W30区移交予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

合约承建商。不过，将军澳合约的进度后来出现延误。二零零零年九月，土木工程署要

求将军澳合约承建商考虑更改工序，以赶及在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完成直立式海堤和第

W30 区的工程，供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承建商使用。二零零零年十月，将军澳合

约承建商向土木工程署提交更改工程计划工序和加快工程进度的成本预算。 

2.17 补充协议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四日，土木工程署告知拓展署，竹篙湾第一期填

海工程合约所订须为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提早完成第W30区的工程，以及运送360
万公吨公众填料到第W30区的规定，均不属将军澳合约原有的规定。故此，当局必须要

就更改将军澳合约的条款拟备补充协议。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九日，土木工程署征求库

务局局长批准更改将军澳合约，以符合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的规定(注8)。 

2.18 二零零一年一月九日，库务局局长批准更改将军澳合约。二零零一年二月十九日，

土木工程署与将军澳合约承建商订立补充协议，以便： 

(a) 更改工序以提早在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前完成第W30区的工程，供竹篙

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承建商使用； 

(b) 贮存180万公吨公众填料，然后运送到第W30区；及 

(c) 用公共卸泥车把另外180万公吨公众填料直接运到第W30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8 ： 依据《物料供应及采购规例》，任何合约更改，如与进行不属原来合约规定但仍属核准项目范围内
的附加或额外工程有关，而价值超逾300万元的话，便须取得库务局局长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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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审慎工程管理原则的需要 

2.19 库务局局长的关注 二零零一年一月至二月期间，库务局局长就与将军澳合约承

建商磋商签订补充协议的时间安排，提出了数个疑问。库务局局长主要关注的问题如下： 

(a) 土木工程署在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提出以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作为目

标日期之前，未有取得将军澳合约承建商同意在该日期或之前完成第 W30 区

的工程(见上文第2.14(a)段)，对政府造成潜在的财务责任；及 

(b) 土木工程署在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内作出的目标日期承诺，令政府与

将军澳合约承建商进行磋商时处于不利位置。 

2.20 土木工程署的回应 土木工程署作出下列解释： 

(a) 土木工程署在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提出以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作为目

标日期之前，未有取得将军澳合约承建商同意在该日期或之前完成第 W30 区
的工程，因为将军澳合约承建商的初步建筑计划显示可如期在目标日期完工。

此外，向将军澳合约承建商披露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的限阅投标资料，

是极不理想的做法； 

(b) 在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使用公众填料一事，须在按照 《环境影响评估

条例》(第499章)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研究后才可作实。环保署在二零零零年四

月二十八日批准有关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而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则

在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九日批出。因此，当局不可能在批出竹篙湾第一期填

海工程合约之前，与将军澳合约承建商签立补充协议； 

(c) 与将军澳合约承建商相比，政府在谈判时的处境较为不利，原因是土木工程

署在批出将军澳合约后，才得悉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的要求； 

(d) 补充协议主要涉及把公众填料运往第W30区的费用。如果该份补充协议早在

二零零零年年初拟备，当局应会假定从将军澳的存料堆运送360万公吨公众填

料往第W30区。然而，当局在二零零零年搜集更多有关公众填料供应情况的

资料后发现，工程范围只要求，将军澳合约承建商从存料堆供应 180 万公

吨公众填料。其余180万公吨公众填料可由公共卸泥车直接运送往第W30区； 

(e) 假如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的时间表不是这样紧迫，土木工程署应可在

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招标之前，签立该份补充协议；及 

(f) 土木工程署会提醒该署员工，日后在落实各项投标之前，应全面评估涉及的

风险及费用，并征求有关当局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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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库务局局长的意见 经考虑土木工程署的解释后，库务局局长在二零零一年二月

至三月期间认为从这次事件汲取的教训是，除非事先得到第三者( 在这事件指将军澳合约

承建商 )的同意，否则公职人员不应就该第三者可执行某些工作作出承诺，尤其是该项承

诺可能会对政府构成财务上的责任。库务局局长又表示： 

(a) 对于土木工程署认为没有必要事先取得将军澳合约承建商的承诺，因为承建

商初步的建筑计划显示有关目标(即在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前完成第W30
区的工程) 将可实现(见上文第2.20(a) 段)，库务局不表赞同。二零零一年七月

一日这个目标日期，对将军澳合约承建商在合约上并没有约束力。无论将军

澳合约承建商实践这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亦与土木工程署考虑是否在竹篙

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提出目标日期这项具约束力的条件，使政府可能须承

担财务责任，扯不上关系； 

(b) 在须要遵守保密规则的同时，也须奉行关于知情权及审慎财务管理的原则。

在未取得将军澳合约承建商同意之前，承诺将军澳合约承建商会为第三者(即
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承建商) 完成某项工作，是不审慎的做法； 

(c) 补充协议主要订明，将军澳合约承建商必须在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前开

拓第W30区。土木工程署在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提出这目标之前，应

事先得到将军澳合约承建商的同意。在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前完成第

W30 区工程的规定，不应视乎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获批准与否而订立； 

(d) 虽然土木工程署未必能在二零零零年年初，确定从将军澳存料堆运送公众填

料往第 W30 区与用公共运泥车直接运送公众填料往第W30区的确实数量，但

该署之前应已知悉主要的参数，否则便不可能在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

加入具约束力的条款。土木工程署应可在较早的时间就这些主要参数，与将

军澳合约承建商展开磋商，并在签立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的同时(甚或

之前)，签立该份补充协议；及 

(e) 即使早在二零零零年年初，将军澳合约承建商在磋商时已处于比政府有利的

位置，因为他知道政府渴望为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招标。不过，在二

零零一年年初(即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在二零零零年四月批出后八个月

左右)，政府在磋商时的处境则更加不利。 

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范围没有使用公众填料 

2.22 第W30区的工程在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大体上未能完成 在二零零一年三月中，

即补充协议签立后约一个月，土木工程署促请将军澳合约承建商注意，根据补充协议所

订的工程时间表，其工程出现了延误。在二零零一年六月中，土木工程署向将军澳合约

承建商表示，尽管该署已多次发出催办信，但第W30区填海工程的进度依然缓慢，该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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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表关注。根据在二零零一年七月三日早上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第 W30 区填海工程大

体上未能达到补充协议指定的水平和范围。 

2.23 直立式海堤倒塌 二零零一年七月三日下午，第W30区内部分直立式海堤倒塌，

海堤背后的部分新填海土地下沉至海平面以下。事件发生后，补充协议订明的填海工程

暂停进行。有关方面须进行地盘勘测工程，藉此提供更多资料，以确定倒塌的原因和拟

订补救工程的设计详图。在二零零一年七月底，土木工程署委托其定期合约承建商展开

地盘勘测工程。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勘测工程仍在进行中。 

2.24 竹篙湾填海使用海砂代替公众填料 二零零一年七月，土木工程署估计第W30区
补救工程最少需时12个月完成。因此，由将军澳合约承建商把公众填料运往第W30区的

计划不能如期实行。土木工程署遂尝试在将军澳另觅地点，以便为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

程合约运送公众填料。虽然土木工程署找到另一地点进行把公众填料筛选归类的工作，

但卸载公众填料的停泊区却相隔1.2公里。此外，该停泊区的长度未能按照竹篙湾第一期

填海工程合约的规定，容纳两艘运泥船停泊。土木工程署认为假如使用将军澳另一地点

为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提供公众填料，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将受阻延约六

个月，并会涉及额外费用（注9）。为免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受到阻延，土木工程

署认为唯一可行方案是准许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承建商使用360万公吨海砂代替公

众填料。土木工程署在二零零一年十月发出修订令，批准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承

建商采用360万公吨海砂进行填海。 

审计署对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范围没有使用公众填料的意见 

2.25 在二零零零年年初，土木工程署计划利用将军澳合约，在二零零一年年中至二零

零二年年中，为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供应360万公吨经筛选归类的公众填料。这计

划涉及在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前，完成将军澳合约内第W30区的开拓工程，以便竹

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承建商在该处把公众填料筛选归类及以船只运送填料。不过，

由于在第W30区新建的海堤及填海土地在二零零一年七月三日倒下，原订为竹篙湾第一

期填海工程合约提供 360 万公吨公众填料的计划因而未能如期实行。 

2.26 在筹划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时，鉴于将军澳合约承建商的施工时间紧迫，

而且可能会有延误，土木工程署曾考虑指定由屯门第38区供应经筛选归类的公众填料予

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承建商，作为应变方案(见上文第2.13(c)段)。由于该署认为

这应变方案会使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变得复杂，因此没有再深入研究这方案。不

过，土木工程署并没有文件说明作出这决定的始末，也没有全面评估这应变方案的成本

和效益。没有另一供应经筛选归类公众填料的来源，土木工程署便没有应变方案，完全

符合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所载有关公众填料的要求。为免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9 ：据土木工程署估计，额外费用为1.92亿元。 



 — 12 —

合约的进度受到阻延，土木工程署祗有批准输入360 万公吨海砂，去进行竹篙湾填海工

程。 

2.27 审计署估计，如果最终须利用填料库贮存剩下的360万公吨拆建物料，涉及的额

外费用为1亿元(即每公吨28元X 360 万公吨──见上文第2.8段注5)。审计署知悉土木

工程署正就错过使用公众填料堆填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地点的机会，研究各项方案。

二零零二年年初，土木工程署告知审计署，有220万公吨拆建物料可用来进行竹篙湾主题

公园的环境美化工程。不过，审计署认为土木工程署仍急需研究在竹篙湾第二期填海工

程使用更多公众填料，藉此弥补在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损失的填土容量。 

审计署对使用公众填料进行填海工程的建议 

2.28 审计署建议土木工程署署长应： 

(a) 尽快考虑规定竹篙湾第二期填海工程须采用更多公众填料； 

(b) 妥善记录就实施工程计划作出重大决定之前对各个方案的评估；及 

(c) 在完成有关将军澳合约第 W30 区的海堤倒塌的调查工作后，确定须承担所涉

额外费用的合约责任，以及着手向须负责任的各方提出申索。 

审计署就须要遵循审慎的工程管理原则提出的意见 

2.29 土木工程署在一九九九年批出将军澳合约，合约条文没有订明须在二零零一年七

月一日或之前完成第W30区的工程。然而，在二零零零年四月批出的竹篙湾第一期填海

工程合约内，土木工程署承诺在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前，让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

合约承建商使用第W30区。审计署认同库务局局长的关注，认为在没有事先取得将军澳

合约承建商同意的情况下，在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内作出该项承诺，有欠审慎，

因为这可能令政府须负上财务责任。 

2.30 此外，为使第 W30 区的工程得以在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前完成而商议一份补

充协议的过程中，将军澳合约承建商已处于比政府有利的位置。假如在竹篙湾第一期填

海工程合约加入该项规定之前，土木工程署曾与将军澳合约承建商磋商，政府在磋商时

的处境会更加有利。为免再出现这类问题，审计署促请土木工程署发出指引(土木工程署

在二零零一年年初已承诺实行──见上文第2.20(f)段)，以便该署员工日后处理同类情况

时有所依循。土木工程署在二零零二年一月向员工发出了有关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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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就须要遵循审慎的工程管理原则提出的建议 

2.31 审计署建议工务局局长应考虑向所有工务部门发出指引，要求部门在管理工程计

划时遵循审慎的工程管理原则。各工务部门也应注意，除非事先取得第三者的同意，否

则不应就该第三者可执行某些工作作出承诺，以免令政府可能要承担财务责任。 

确定九号货柜码头工程提供公众填土容量遇到的问题 

九号货柜码头工程中的政府委托工程 

2.32 一九九二年一月，当时的总督会同行政局原则上同意在青衣东南部发展九号货柜

码头(见下文图二)。九号货柜码头的建造及营运由九号货柜码头的发展商负责，而政府则

提供所需的后勤区及基础设施。 

2.33 一九九二年七月，财务委员会批准把为九号货柜码头提供后勤区及基础设施的工

程项目，提升为工务计划甲级工程，按一九九二年五月的价格计算，预算费用为27.1 亿
元。政府负责的工程范围，包括填筑约67公顷的后勤区，以建造与货柜有关的设施及道

路。至于与工程有关的工作，包括工程的详细设计及监督，将交托九号货柜码头的发展

商处理。政府会向九号货柜码头的发展商付还委托工程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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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九号货柜码头及经扩大的青衣南部海上采泥区的位置 
 

 
资料来源：土木工程署的记录 

 
 
九号货柜码头工程的填料需求 

2.34 一九九二年六月，填料管理委员会(见上文第2.3段) 注意到，九号货柜码头工程将

需要3 500 万立方米(即6 300万公吨) 填料。一九九三年七月，九号货柜码头工程的填料

需求由6 300 万公吨增至6 800万公吨。填料管理委员会初步同意，拨出东博寮海峡及青

衣南部的海上采泥区，应付九号货柜码头工程的填料需求。一九九五年，在九号货柜码

头发展商的同意下，填料管理委员会最终拨出经扩大的青衣南部海上采泥区(即加入硫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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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以西的海上采泥区)，供九号货柜码头工程使用。根据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就九号货

柜码头签立的批地文件，九号货柜码头的发展商可从青衣南部的海上采泥区抽取填料进

行填海工程。 

建议采用公众填料进行九号货柜码头工程中的政府委托工程 

2.35 一九九九年九月，建造业减废工作组(注10) 认为九号货柜码头工程或可采用公众

填料。二零零零年一月，在建造业减废工作组的一次工作小组会议上，工作小组主席告

知成员，他已发信通知九号货柜码头建造合约的所有投标者，他们或可采用公众填料，

而信件的副本亦已送交九号货柜码头的发展商及其顾问。二零零零年五月，工作小组主

席通知减废工作组的成员，九号货柜码头建造合约将为期四年半。不过，由于首两年的

工程时间表非常紧迫，因此将不采用公众填料。在首两年之后或许有机会使用公众填料。 

2.36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土木工程署与九号货柜码头发展商的代表会面，研究采用公

众填料进行九号货柜码头部分工程的可能性。九号货柜码头发展商的代表表示，他们可

考虑在后勤区采用公众填料进行政府委托九号货柜码头发展商完成的工程，但必须确保： 

 (a) 九号货柜码头发展商的合约地位及工程进度不会因而受到不利影响；及 

(b) 政府从工程角度接纳以公众填料建造后勤区。 

2.37 土木工程署研究过九号货柜码头的批地文件后，认为在后勤区部分地方采用公众

填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土木工程署估计，九号货柜码头工程最多可使用约180万公吨

公众填料。二零零一年三月，土木工程署与拓展署、地政总署及其他有关部门开会，探

讨未来的方向。会议的结论是，正式要求九号货柜码头的发展商在后勤区采用公众填料

会涉及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会影响到有关的批地文件。土木工程署于是主动接触九号货

柜码头的合约承建商，查询他们是否有意采用公众填料填筑后勤区。不过，九号货柜码

头的合约承建商的答复是，除非修订工程规格，否则不会采用公众填料。 

九号货柜码头的批地文件没有条文规定须采用公众填料 

2.38 二零零一年五月，地政总署取得的法律意见认为，在九号货柜码头的批地文件内，

并没有条文赋权政府规定九号货柜码头的发展商须采用某一种填料。该份批地文件只规

定有关发展商提交挖泥及填海计划书，包括填料来源，供政府审批。根据二零零零年二

月地政总署授权拓展署作出的许可，后勤区的填海工程会使用青衣南部的海上采泥区的

海砂。所得的法律意见认为，倘若政府要求发展商使用某种填料填筑后勤区，必须取得

发展商的同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10 ：建造业减废工作组根据一九九八年《减少废物纲要计划》的建议成立，职权范围包括鼓励建造业就
减少拆建物料进行讨论。工作组由建造业一名代表担任主席，成员包括来自各有关行业、工务局、
环境食物局、土木工程署及环保署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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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对采用公众填料进行九号货柜码头工程中的委托工程遇上困难的意见 

2.39 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签立的九号货柜码头批地文件中，政府委托九号货柜码头的

发展商进行填海工程，以便为后勤区提供道路及基本附属设施。委托工程的费用由工务

计划的拨款支付。在二零零一年，土木工程署认为，在后勤区的填海工程中使用达180 万
公吨公众填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不过，九号货柜码头的批地文件内，并没有条文赋

权政府规定九号货柜码头的发展商须采用某种填料筑填后勤区。 

2.40 审计署认为从九号货柜码头工程得到的教训是，如要委托发展商进行填海工程，

应在有关委托工程的法律文件内，加入须采用公众填料进行填海工程的规定。假如九号

货柜码头的批地文件订明发展商须在政府所委托的工程中采用公众填料，应可在九号货

柜码头工程中用去180 万公吨的拆建物料，在填料库贮存的拆建物料(见上文第2.8 段)

应可相应减少 180 万公吨，因而可节省5,000万元贮存公众填料的费用（即每公吨28元  

x 180 万公吨──见上文第2.8 段注5）。 

审计署对采用公众填料进行委托工程的建议 

2.41 审计署建议： 

(a) 土木工程署署长应仔细审视现时政府委托第三者进行的所有填海工程，确定

这些工程计划可否采用公众填料，如可以的话，则采取必要的跟进行动；及 

(b) 工务局局长应要求所有工务部门与土木工程署紧密合作，务求在日后监管的

委托工程中，充分利用公众填料，并确保有关委托工程的法律文件载有赋权

条文以助达到这目的。 

当局的回应 

2.42 工务局局长及土木工程署署长对上文第2.28 、2.31 及2.41 段所述审计署的建议，

大致上表示欢迎。土木工程署署长并表示： 

(a) 土木工程署正考虑就竹篙湾第二期填海工程采纳另一种设计，以增加公众填

料的用量，藉此弥补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损失的360万公吨公众填土容

量； 

(b) 土木工程署曾审慎评估上文第2.26段所述，由屯门第38区供应经筛选归类的

公众填料予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承建商的应变方案(注11)。不过，由

于屯门第38区的填海工程将会在进行中，未能提供土地设置所需的筛选归类

设施，因此土木工程署认为这方案并不可行；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11 ：在二零零二年二月，土木工程署向审计署证实没有记录该次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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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倘若在九号货柜码头的批地文件订明使用公众填料的条件，政府须承担的委

托工程费用可能会因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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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实施堆填区收费计划 

3.1 制订堆填区收费计划，旨在提供经济诱因，使废物产生者尽量减少制造拆建废料，

或把拆建废料分类处理，使惰性拆建物料可再度使用。为遏止随意滥用堆填区，以期使

堆填区使用期得以延长，实施堆填区收费十分重要。本部分探讨堆填区收费计划的实施

进度。审计署认为，当局有需要尽快决定堆填区收费计划的未来实施路向。 

背景 

3.2 一九九五年五月九日，当时的总督会同行政局根据《废物处置条例》(第354 章)
第33条，为原本的堆填区收费计划订定规例。计划制订时以易于管理为原则，而收费则

是以代用券方式按公吨收取。不过，政府公布拟实施这项计划后，私营废物收集商(注12)
提出强烈反对。其后，在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立法会议决 (1995年第265号法律公

告) 修订《废物处置(废物处置的收费)规例》，让私营废物收集商可选择按每公吨或按每

车废物载量支付堆填区收费。虽然当局作出了这项修订，但私营废物收集商仍于一九九

五年六月阻塞堆填区以示抗议。经与私营废物收集商举行多次会议后，政府同意搁置收

费计划，待双方就收费安排取得共识后，才再作决定。因此，堆填区收费计划一直没有

付诸实行。 

3.3 现把私营废物收集商反对原本的堆填区收费计划的要点撮述如下： 

(a) 他们并非废物产生者，因此不应由他们支付堆填区费用； 

(b) 他们的客户(废物产生者) 会要求他们预先代缴堆填区费用，因此他们会面对

严重的现金周转问题；及 

(c) 如客户事后拒绝退还堆填区费用，他们便要承担坏帐的风险。他们要求政府

保障他们免受坏帐拖累。 

3.4 政府帐目委员会的建议 在一九九七年二月的《审计署署长第二十八号报告书》

中，审计署提出有需要实施堆填区收费计划，以提供经济诱因，使废物产生者把拆建物

料分类后再度使用或尽量减少制造拆建废料。在一九九七年六月的第二十八号报告书中，

政府帐目委员会建议，当局应顾及业界的惯常做法和关注事宜，早日与各个业内团体就

建议收费安排达成最后协议，以便尽快实施堆填区收费计划。 

3.5 当局的回应 在一九九七年四月的堆填区收费计划情况报告中，当局通知政府帐

目委员会经考虑业内团体的意见后，已因应业界的关注事项制订了一套收费建议。该项

建议提出了三个收费方案，包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12 ：私营废物收集商主要收集建筑，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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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非经常使用堆填区人士设立代用券制度； 

(b) 拆建废料会按运载记录票月结记帐方式收费。当局正拟备工务局技术通告，

以便在政府工程合约增订一项合约条件，规定所有政府工程承建商使用运载

记录票记帐方式。这项安排让政府可直接向废物产生者征收堆填区费用，从

而解决私营废物收集商所关注的部分问题；及 

(c) 工商业废物会按车辆登记号码记帐方式收费。 

此外，为减轻小型私营废物收集商的现金周转问题，政府会考虑进一步放宽缴付保证金

的规定，以及容许较长的付款期。 

一九九八年修订堆填区收费计划 

3.6 一九九七年年底及一九九八年年初，政府提出了修订堆填区收费计划，征询各界

意见。计划的要点如下： 

(a) 付款方式 代用券方式为非经常使用堆填区人士而设，可按每公吨废物或每

车废物载量付款。此外，为配合不同行业的需要，并订立两种月结记帐方式： 

(i) 运载记录票记帐方式 运载记录票记帐方式是为建筑承建商或其他分判

移走废物工作的主要废物产生者而设。当局会为每个废物产生地点开设

一个帐户，而堆填区收费只会按每车废物载量计算；及 

(ii) 车辆登记号码记帐方式 车辆登记号码记帐方式为私营废物收集商而

设，他们会是帐户持有人。他们的车辆登记号码会用作识别帐户。堆填

区收费可按每公吨废物或每车废物载量计算； 

(b) 延长付款期  按月结记帐方式付款的堆填区使用者可获30天延长付款期。由

于发票按月发出，故帐户持有人实际上享有两个月付款期；及 

(c) 保证金 由于有意使用车辆登记号码记帐方式的付款人士主要为小型企业，

故一般不要求使用者缴付保证金，以减轻他们现金周转的困难。 

3.7 环境问题谘询委员会、当时的两个临时市政局及临时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普遍

支持此修订收费计划。不过，私营废物收集商强调，政府就详细的收费安排所提出的建

议，仍未完全达到他们的要求。 

要求政府承建商采用运载记录票记帐 

3.8 运载记录票记帐方式让政府可直接向废物产生者征收堆填区费用，对解决私营废

物收集商的关注的问题，踏出重要的一步。就此，环保署促请工务局发出工务局技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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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规定所有政府工程承建商采用运载记录票记帐方式。当局在一九九七年四月回应政

府帐目委员会的建议时作出了这项承诺(见上文第3.5(b)段)。不过，一九九八年一月及十

二月，工务局知会环保署，表示合约条件委员会(注13) 经讨论后，认为不宜在合约订立

一项强制性条款，硬性规定政府承建商采用运载记录票记帐方式。原因如下： 

(a) 堆填区收费与合约无关； 

(b) 公共工程的一般合约条款已订明，承建商必须遵从所有相关法例、规例及附

例的规定。如实施堆填区收费计划，届时承建商便须向政府缴付费用，处置

建筑地盘所产生的拆建废料； 

(c) 由于建议的堆填区收费计划提供多种付款方式，故应准许承建商选择付款方

法。如私营废物收集商不获支付其工作应得款项，市场力量很快会令违规承

建商无法不遵从已订立的规定；及 

(d) 假如就堆填区收费计划引入强制性规定条款，亦需为其他规定承建商缴付费

用及收费的条例的有关条文，引入相同条款。 

尽管如此，工务局同意在堆填区收费计划的实施日期落实后，去信通知所有认可承建商

建议的收费。 

3.9 一九九九年年中，当时的规划环境地政局局长要求环保署再次研究直接向废物产

生者收取费用的可行性。二零零零年年初，环保署告知环境食物局下列事项： 

(a) 在加拿大、中国的深圳、新加坡、台湾、英国及美国等地，废物收集商使用

堆填区及废物设施，必须付款； 

(b) 直接向废物产生者收取费用存在实际困难，因为废物产生者太多，难以一一

找出。举例来说，在任何时间都有数千项装修及改善工程在私人建筑物进行；

及 

(c) 考虑过其他多种方法，一九九八年修订堆填区收费计划(见上文第3.6段) 始终

是最可行的方案。为了减少实施此计划时遇到的阻力，当局会考虑采取措施，

尽量减低私营废物收集商承担的风险，例如找出主要废物产生者，并要求他

们以月结记账方式缴付堆填区费用。 

其后，环保署与私营废物收集商紧密联系，以制订一个修订收费计划，并以废物产生者

自付为计划的基本原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13 ：合约条件委员会的职责，是就各工务部门所使用的政府合约条件所需要作出的修订及修改，向工务
局局长及／或工务部门首长会议提出意见。该委员会由工务局首席助理局长出任主席，委员包括各
工务部门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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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零年修订堆填区收费计划 

3.10 二零零零年年中至二零零一年年底期间，环保署曾多次就经修订的收费计划谘询

有关行业，经修订的收费计划侧重于向主要废物产生者直接征收费用。收费计划的要点

如下： 

(a) 主要拆建废料产生者，例如工务局、屋宇署和半官方机构(例如房屋委员会)
的认可名单中的承建商，须按运载记录票记帐方式直接缴付堆填区费用； 

(b) 订立特别为商业和工业废料而设的废料处理信用制度(注14)；及 

(c) 至于小型和临时废物产生者，私营废物收集商会直接向他们收取堆填区费用。

不过，私营废物收集商可按车辆登记号码记帐方式(见上文第3.6(a) 段)，缴付

堆填区费用。 

环保署估计，根据经修订的收费架构，约80%的堆填区费用会直接由主要废物产生者支

付，余下只有20%须由私营废物收集商代小型废物产生者预缴。如堆填区收费额以收回

全部成本为厘订准则，环保署估计，按2000–01年度的价格水平计算，单位价格为每公吨

125 元(见下文第3.15 段注15)。 

3.11 尽管如此，私营废物收集商仍然强烈反对，现把他们的主要关注问题撮述如下： 

(a) 他们仍须代部分废物产生者预缴堆填区费用。由于要收取这些费用将十分困

难，他们会遇到严重现金周转和坏帐问题。他们希望政府直接向所有废物产

生者收取费用，如不可行，则向他们提供无须承担坏帐的保证； 

(b) 大型运输公司会趁机淘汰规模较小的公司；及 

(c) 目前经济不景，每公吨125 元的建议收费过于高昂。 

3.12 此外，一直支持实施堆填区收费计划的建筑业公会关注在收费计划实施前签订的

工程合约会如何处理，因为这些合约并无任何条文订明可向客户追讨堆填区费用。 

最新发展 

3.13 政府正考虑如何作出适当安排，顾及各方关注的问题。政府计划进一步征询立法

会和市民对堆填区收费建议的意见，并列出私营废物收集商关注的问题，以确保落实有关

安排前，所有事宜和关注的问题均经过充分考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14 ：根据废料处理信用制度，物业管理公司和其他主要废物产生者(例如工厂和酒楼) 可透过在环保署开
立的帐户每月购买 “废料处理信用额”。帐户持有人之后可把所购的信用额转给指定的废物运送
者，让他们把废物弃置于堆填区。帐户持有人(即废物产生者) 每月会收到所购信用额的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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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对实施堆填区收费计划的意见 

3.14 由一九九五年开始，政府多番尝试实施堆填区收费计划，但一直遭业界反对。此

外，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引入新收费也是一个敏感问题。 

3.15 审计署明白，落实收费安排前有需要再作谘询。不过，实施收费计划已酝酿多时，

其间宝贵的堆填容量渐渐消耗。根据一九九八年《减少废物纲要计划》的推断，堆填区

的容量将于二零一五年耗尽。此外，如不订立堆填区收费计划，令废物产生者减少于堆

填区弃置拆建废料，要有效实施其他拆建物料管理措施亦会有困难(见下文第4.12(b)

段)。因此，当局应采取积极行动和尽快决定未来路向。在谘询相关人士时，当局应提供

一切有关的成本资料(例如按每公吨弃置于堆填区的拆建物料计算，给予废物产生者的隐

含资助 ── 注15)，以便他们详细考虑堆填区收费的问题。 

审计署对实施堆填区收费计划的建议 

3.16 审计署建议，环境食物局局长联同环境保护署署长应： 

(a) 再谘询相关人士，以期尽快达致共识，落实堆填区收费安排；及 

(b) 进行谘询工作时，向相关人士提供一切有关的成本资料，以便他们考虑未来

路向。 

当局的回应 

3.17 环境食物局局长欢迎审计署的建议。 

3.18 环境保护署署长认为，审计署于上文第3.16 段提出的建议合理，并重申必须尽快

实施堆填区收费计划。他指出堆填区收费计划能提供经济诱因，使废物产生者减少制造

废物和把废物分类，使废物可再度使用/循环再造，因此是废物管理策略的重要一环。堆

填区收费计划也有助促进回收再造业的增长和发展，并可延长现有堆填区的寿命和减低

处置废物的成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15 ：目前，堆填区费用从政府收入拨款支付。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政府估计堆填区的总经济成本为每公
吨215元(即堆填区的建设和经常费用125元和用作堆填区的土地机会成本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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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 ：推行循环再造拆建物料的措施 

4.1 把公众填料用于填海工程，是再用拆建物料的一种有利方法，条件是公众填土区

的供应必须充裕。适用的公众填料的供应量并非经常可与需求量全面配合。正如上文第

2.7段所述，由二零零二年年中开始，公众填土地点预期会出现短缺。除了多物色一些会

采用公众填料的工程计划外，亦有需要探讨拆建物料的其他用途。这部分探讨政府推广

拆建物料循环再造和再用所采取的措施。审计署发现有需要在政府工程中推广使用循环

再造的拆建物料。 

拆建物料的其他用途 

土木工程署的顾问研究 

4.2 土木工程署在一九九六年委聘顾问进行了一项研究，检讨公众填土策略和计划，

包括研究循环再造的拆建物料在香港的其他可行用途。一九九八年年初，顾问公布了下

列研究结果： 

(a) 在世界其他地方均有使用以拆建物料循环再造所得的碎石料。在技术上来说，

本港没有理由不能使用这类碎石料； 

(b) 天然碎石料的价格，比以拆建物料制造的循环再造碎石料较为廉宜。不过，

比较天然和循环再造碎石料的价格时，须顾及所节省的堆填区费用； 

(c) 本港现行规例未有鼓励广泛使用循环再造碎石料；及 

(d) 应采取措施，确保循环再造碎石料的使用，不会因要求过高的规格及建筑管

制规例阻碍。政府部门应率先采用循环再造碎石料。 

一九九八年《减少废物纲要计划》 

4.3 一九九八年《减少废物纲要计划》指出，阻遏在堆填区胡乱弃置拆建物料的其中

一项措施，是尽量把拆建物料循环再造，以便在要求较低的建筑工程中再用。碎石料便

是其中一例。 

土木工程署对循环再造惰性拆建物料的研究 

4.4 在1999–2000年，土木工程署曾研究能否把惰性拆建物料循环再造。该署发现： 

(a) 按重量计算，拆建物料中约有25% 属惰性硬料(例如石头、混凝土、砂浆和

砖)。这类硬料可循环再造，用作一般大批填料、渠道填料、路底基层，以及

用作制造低档混凝土的碎石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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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把所有硬料循环再造，每年便可生产约230万公吨循环再造的碎石料。根

据以往石制品的耗用量来看，如果循环再造的碎石料适合用来制造混凝土，

建造业将可吸纳所有循环再造碎石料； 

(c) 土木工程署估计，由于设立和营办循环再造工厂成本高昂，因此生产循环再

造碎石料无利可图。政府须提供循环再造的基础设施，以供应循环再造碎石

料；及 

(d) 《土木工程一般规格》(香港政府，1992年版) 一般禁止使用循环再造的惰性拆

建物料，但把这类物料用作填料则作别论。当局现正检讨建筑工程和土木工

程所采用的一般规格，以便在政府工程中可使用适合的循环再造物料。 

最新发展 

政府准许使用循环再造拆建物料 

4.5 工务局在二零零一年一月发出《工务局技术通告第31/2000 号》，宣布《土木工程

一般规格》(香港政府，1992年版) 有所修订，列明政府准许使用循环再造的拆建物料作以

下用途： 

(a) 渠务工程排水管道垫层及颗粒填料的碎石料； 

(b) 混凝土层及渠务工程的第20 级(低强度) 混凝土；及 

(c) 土方工程及海事工程的填料。 

4.6 《工务局技术通告第31/2000号》亦指出，如果使用循环再造的拆建物料作路底基

层、沥青路面和较高强度混凝土的试验取得良好结果，当局会考虑进一步修订《土木工

程一般规格》。在二零零一年年中，路政署试行使用循环再造的拆建物料作吐露港公路

扩阔工程的路底基层。试验结果的中期报告在二零零二年年中便会发表。二零零一年十

一月，工务局发出《工务局技术通告第23/2001号》，公布一项特别规格，订明只要混凝

土的强度不属于建造工程设计中的关键因素，便准许使用100%的循环再造粗砂石，作为

第20级的订明配料混凝土。 

设立临时循环再造工厂 

4.7 土木工程署有意设立以下两所临时循环再造工厂： 

(a) 屯门第38区填海区的循环再造工厂 工厂计划每年生产354 000公吨循环再

造碎石料，供政府工程计划使用。工厂会在二零零二年年中投产，直至屯门

第38区填海区的合约在二零零四年年底完结为止。循环再造工厂的预算费用

约为5,500万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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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启德的循环再造工厂 土木工程署已聘请顾问，评估以商业形式营办循环再

造工厂在技术和财政上是否可行。启德的循环再造工厂暂定在二零零三年年

初投产。 

选出可使用屯门第38区循环再造工厂制造的循环再造碎石料的工程项目 

4.8 二零零一年八月工务局邀请工务部门选出一些工程项目，可以在屯门第38区循环

再造工厂于二零零二年年中投产后，使用工厂所制造的循环再造碎石料。当时有五个工

务部门作出回应，选出了10个可使用循环再造碎石料的工程项目。 

4.9 其后工务局和土木工程署再要求工务部门选出更多适合的工程项目，而截至二零

零一年十二月，所选出的工程项目由10个增至15个。在二零零二年年中至二零零八年期

间政府工程的循环再造碎石料估计总需求量，已增至约677 000公吨(即每年平均104 000
公吨)。 

审计署对推行循环再造拆建物料措施的意见 

政府应更积极使用循还再造碎石料 

4.10 土木工程署的研究显示，拆建物料当中约有25%是可供循环再造的硬料。把拆建

物料循环再造和再用，不但可减轻公众填土区 (见上文第2部分) 和堆填区的负担，而

且亦可减低对天然碎石的需求，有助保护天然资源。 

4.11 政府已积极采取措施，准许在部分政府工程项目可使用循环再造的拆建物料。政

府会于二零零二年年中在屯门第 38  区的填海区设立临时循环再造工厂，每年制造约 

354 000 公吨循环再造碎石料，供政府工程使用。不过，虽然工务局和土木工程署已一

再呼吁，但各工务部门对循环再造碎石料的估计总需求量( 即每年104 000公吨 )，仅占

循环再造工厂每年预计产量的三分一左右(见上文第4.7(a) 段) 。工务局和土木工程署

极需更积极推广在政府工程中使用循环再造拆建物料，以确保所制造的循环再造碎石料，

全都用得其所。此外，政府亦须树立良好榜样，以供建造业仿效，因为按照政府的计划，

在二零零三年年初还会在启德设立另一所循环再造工厂。 

欧洲联盟的经验 

4.12 审计署的研究发现，欧洲委员会在一九九九年二月发表了一份报告书，载述委员

会对整个欧洲联盟(欧盟)的拆建物料管理方法及其经济影响所进行的研究，这项研究显

示15个欧盟成员国的拆建物料循环再造率平均为28%。该项研究的结论是：单一的政策

干预，不能带来循环再造拆建物料做法的彻底改变。在循环再造拆建物料可望达到在经

济上也切实可行的水平前，必须先符合下列四个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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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妥善管理堆填区，并管制和制裁非法弃置拆建物料的行为； 

(b) 向在堆填区卸置拆建物料者征高昂费用(见上文第3.14至3.16段审计署对实施

堆填区收费计划的意见和建议) ; 

(c) 在循环再造和再用前，先把体积庞大的惰性拆建物料压碎和分类；及 

(d) 业界人士最低限度应默许使用经适当处理的循环再造碎石料。 

审计署认为，土木工程署有需要参考先进国家经验，以制定切实措施，从而以可持续和

在经济上可行的方式推行循环再造拆建物料的措施。 

审计署对推行循环再造拆建物料措施的建议 

4.13 审计署建议工务局局长联同土木工程署署长应： 

(a) 更积极推广在政府工程中使用循环再造拆建物料，为建造业树立良好榜样；

及 

(b) 参考先进国家经验以制定切实措施，从而以可持续和在经济上可行的方式推

行循环再造和再用拆建物料的措施。 

当局的回应 

4.14 工务局局长及土木工程署署长基本上欢迎审计署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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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分 ：在工地外提供拆建物料分类设施 

5.1 把混合拆建物料分类可让惰性物料循环再用，以及减少须卸置于堆填区的拆建废

料。自一九九八年四月起，政府规定凡只涉及拆卸工程的公共工程合约均须订明，承建

商在卸置拆建物料前，须先在工地内把物料分类(见附录A第I(b)项)。政府明白，由于地

盘的限制，对于部分承建商来说，在工地内把混合拆建物料分类会十分困难。本部分探

讨政府在工地外提供分类设施的工作，结果显示分类设施的规划工作尚有改善余地。 

新界东南堆填区的拆建废料循环再造设施 

5.2 一九九三年，政府及建造业均同意，设立拆建物料分类设施有助解决该等物料的

卸置问题，承建商除了可在工地内把拆建物料分类外，还可选择把物料运往分类设施处

理。由于获得规划环境地政局在政策上的支持，环保署在一九九四年指示新界东南堆填

区的营办商在该堆填区兴建并营办一座拆建废料循环再造设施，营办期为三年。该座耗

资3,200 万元设计及兴建的设施在一九九五年投入运作。该座循环再造设施可把可再用

的惰性物料，例如碎石料分拣出来，作为新界东南堆填区内建造道路之用。 

兴建新的拆建物料分类设施 

土木工程署的顾问研究 

5.3 如上第4.2段所述，土木工程署在一九九六年委托顾问检讨公众填土策略和计划。

顾问在一九九八年年初向土木工程署提交的报告指出： 

(a) 分类设施主要是用来处理不可卸置于堆填区(因惰性物料含量偏高) 或不可用

于公众填土区(因非惰性物料含量偏高)的混合拆建物料。惰性物料所占重量不

超过 30% (或所占体积不超过20%) 的混合拆建物料(称为第一类拆建废料)，

可卸置于任何堆填区。策略性堆填区合约订明，除环保署要求，否则堆填区

营办商不得接受惰性物料所占重量超过30% (或所占体积超过20%) 的混合拆

建物料(称为第二类拆建废料)。另一方面，公众填土许可证(见上文第2.2 段)
规定，公众填料不得包含家居垃圾、海牀淤泥、塑胶等非惰性物料，但少量

木材则除外。公众填土许可证并没有订明公众填料可包含的非惰性物料的百

分率。实际上，公众填料可包含的非惰性物料数量一般限于重量的 5% 至
10%； 

(b) 经分拣出来的惰性物料当时只用于填海。如有需要推动循环再造拆建物料作

其他用途，设立分类设施亦可分拣出合适的物料予以循环再造，作其他用途； 

(c) 新界东南堆填区的循环再造设施是当时唯一接受第二类拆建废料进行分类的

设施。在堆填区收费计划 (见上文第3部分) 推行前，实难以估计需要分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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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建物料的实际数量。谨慎的做法是考虑在新界东南堆填区循环再造设施的

三年合约在一九九八年届满后继续使用该座设施，而不是立即兴建新的分类

设施(注16)； 

(d) 在公众填土区设立新的分类设施，以分拣符合公众填土许可证规定(即去除塑

胶及木材) 的拆建物料，可得的环保效益不大，可能不值得这样做；及 

(e) 在堆填区设立新的分类设施，可提供物料作堆填区内工程用途，以及减少不

用于填土工程便可能卸置于堆填区的物料数量。建议设立新分类设施的地点

位于或接近新界的策略性堆填区及九龙的石矿场。 

5.4 根据一九九八年一月所进行的讨论，当时的规划环境地政局、工务局、环保署和

土木工程署同意应在公众填土区设立一个新的分类设施，以接收不可卸置于堆填区或用

于公众填土区的混合拆建物料。一九九八年六月，鉴于需求减少，土木工程署向规划环

境地政局建议只设立一座分类设施，作为试验计划。规划环境地政局同意，土木工程署

遂于二零零零年八月在将军澳第137 区设立一座拆建物料分类设施(见下文第5.7 段)。 

一九九八年《减少废物纲要计划》 

5.5 如上文第1.5段所述，政府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推行的《减少废物纲要计划》订下

目标，进一步把运往堆填区的拆建物料减少 20%。为达至这个目标，所订立的其中一项

措施是在工地外提供分类设施，以分拣混合拆建物料。经分拣出来的惰性物料会用作公

众填料，而可分解的非惰性废料则会运往堆填区。 

将军澳第137 区的分类设施 

5.6 一九九九年五月，拓展署请工务小组委员会向财务委员会建议，把“将军澳港口

发展计划第137区第二期填海工程”计划的一部分提升为工务计划甲级工程，有关费用按

付款当日价计算估计为5.07亿元。由土木工程署管理的拟议工程包括在将军澳第137区填

海区设立一座拆建物料分类设施。工务小组委员会得悉，由于从拆建地点收集得的废料

大部分均为惰性物料，可用作公众填料，因此把分类设施设于填海地点附近，会比设于

堆填区附近合乎经济原则。政府会考虑在一些会进行填土工程一段颇长时期的公众填土

区设立类似的临时分类设施。在拟议分类设施设立后，在未来数年运往公众填土区作填

海用途的拆建物料会增至约84%。一九九九年六月，财务委员会批准将军澳港口发展计

划第137 区第2 阶段填海工程计划的拨款申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16 ： 在一九九八年合约届满后，新界东南堆填区循环再造设施的使用期曾两次延长(即在一九九九年三
月延长 30 个月以及在二零零一年九月延长6个月)。由于现有循环再造设施严重耗损，环保署现正

计划予以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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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二零零零年五月，土木工程署告知环境食物局，将军澳第137区的分类设施预期会

使用30 个月(即由二零零零年年中至二零零三年年初)。处理量预计为每日1 500 公吨。

二零零零年八月，以540万元建设成本(注17) 兴建的将军澳第137区分类设施(见照片一)
开始投入运作。 
 
 
 

照片一 

将军澳第 137 区的分类设施 

 

资料来源：土木工程署的记录 

 
5.8 在二零零零年八月至十一月将军澳第137区分类设施投入运作的首四个月，该座设

施只分拣了将军澳第137区公众填土区所接收的拆建物料，分拣过程又为佐敦道旁填海区

提供合适的公众填料。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土木工程署及环保署同意将军澳第137区的分

类设施，亦应处理由新界东南堆填区转运过来而惰性物料含量较高的第二类拆建废料，

以减少卸置于堆填区的混合拆建物料，从而达到《减少废物纲要计划》(见上文第5.5 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17 ： 根据有关提升将军澳第137区填海程计划为工务计划甲级工程的工务小组委员会文件，拆建物料分
类设施的成本预算为 2,500 万元。不过，土木工程署在评审标书时得悉，承建商能够开出极具竞争
力的价格，是因为他利用了先前完成的工程项目所留下，而仍运作良好的装置和设备作为分类设施
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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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既定目标。不过，如下文图三显示，将军澳第137区的分类设施自启用以来，处理量只

有预计每日1 500公吨的35%左右。 
 

图三 

将军澳第137 区分类设施在二零零零年八月至 

二零零一年十月期间的实际处理量 

 

 

资料来源：土木工程署的记录 

 

注 1： 由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开始分拣从新界东南堆填区转运过来的第二类拆建废
料。 

注 2：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至二零零一年三月期间，由于土木工程署提供了额外的装置，录
得的拆建物料处理量有所增加，由每日741公吨至865公吨不等。额外的装置是根据
将军澳合约的一个临时项目提供，而且只限十星期。至于以约定数量装置处理拆建
物料的其他月份，处理量平均每日只有415公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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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往新界东南堆填区的拆建废料 

5.9 如上文第5.3(c) 段所述，在将军澳第137区的分类设施启用前，新界东南堆填区的

循环再造设施，是唯一处理送往新界东南堆填区拆建废料的设施。该循环再造设施只处

理第二类拆建废料，因为有较多惰性拆建物料可以回收再用。不过，经该循环再造设施

处理的第二类拆建废料由二零零零年每日约1 200 公吨减少至二零零一年(一月至八月)
每日约800公吨。原因如下： 

(a) 从下文表一可见，在一九九六年以后，送往新界东南堆填区的第二类拆建废

料已经减少；及 

(b) 从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以后，部份第二类拆建废料已经转移至将军澳第137 区
分类设施(见上文第5.8段)。 

为着增加新界东南堆填区的循环再造设施的处理量，从二零零一年九月起，环保署安排

该循环再造设施在处理第二类拆建废料之余并加处理第一类拆建废料。 

 
表一 

在一九九六至二零零一年期间送往新界东南堆填区的拆建废料 

 

年份 

 

 

一九九六 

一九九七 

一九九八 

一九九九 

二零零零 

二零零一 

(一月至十月) 

第二类 

拆建废料 

(公吨／日) 

 

1 738 

981 

1 056 

1 399 

1 164 

660 

 

第一类 

拆建废料 

(公吨／日) 

 

3 421 

4 493 

4 343 

4 373 

4 384 

4 051 

 

资料来源 ：环保署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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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就将军澳第137区分类设施的处理量偏低提出的意见 

5.10 根据一九九八年《减少废物纲要计划》，在工地外设立分类设施的目的，是分拣

出惰性物料再用，不致消耗堆填区空间。不过，将军澳第137 区公众填土区的分类设施

自二零零零年八月启用以来，实际处理量平均只有预计的35% (见上文第5.8段)。因此，

该座分类设施对达致节省堆填区空间的目标帮助有限。此外，分类工作与公众填土工程

均纳入同一份将军澳合约。由于公众填土工程提早在二零零二年年初完成，土木工程署

认为，继续使用该座分类设施直至二零零三年年初其预计使用期届满为止，将产生合约

及财务方面的问题。换言之，该座分类设施的使用期可能须缩短差不多一年。 

5.11 审计署明了这是土木工程署首次在公众填土区设立分类设施。不过，日后在规划

类似设施时，可汲取以下教训，作出改善： 

(a) 土木工程署低估了达到预计处理量所需装置数量。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至二

零零一年三月土木工程署提供额外装置期间，处理量有所增加，由每日741公
吨至865公吨不等(见上文第5.8 段图三)，便足以证明这一点。以约定数量装

置处理拆建物料的其他月份，处理量平均每日只有415 公吨； 

(b) 分类工作与公众填土工程均纳入同一份将军澳合约。但该合约并无订明若公

众填土工程提早完成，分类设施可单独运作；及 

(c) 一九九八年年中，土木工程署计算出将军澳一座分类设施的处理量将为每日

约1 700公吨。在一九九九年十月批出的将军澳合约中，土木工程署订明该座

分类设施的预计处理量为每日 1 500 公吨。不过，若曾翻查当时已有的废料

统计资料(见上文表一)，便会发现在一九九六年以后第二类拆建废料数量明显

地已经减少。鉴于新界东南堆填区的循环再造设施当时已正处理第二类拆建

废料，将军澳合约订明的分类设施每日1 500公吨的处理量，属于偏高。 

审计署对分类设施处理量的建议 

5.12 审计署建议土木工程署署长日后规划类似设施时，应汲取将军澳第 137 区分类设

施的经验，作出改善。土木工程署署长尤其应： 

(a) 按实际情况评估要分类设施达到预计处理量所需的装置； 

(b) 在招标承投有关设立分类设施的合约前，根据有关废料的最新统计资料，审

慎覆检所订定的分类设施处理量是否适当； 

(c) 若须在公众填土区营运分类设施，应在合约内订立弹性条文，订明即使公众

填土工程提早完成，分类设施仍可继续使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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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尽快确定继续使用将军澳第137 区分类设施直至二零零三年年初其预计使用

期届满为止所涉及的合约及财务问题，以便节省更多堆填区空间。 

当局的回应 

5.13 土木工程署署长欢迎审计署的建议。他并表示土木工程署正研究继续使用将军澳

第137区分类设施直至二零零三年年初其预计使用期届满为止所涉及的合约和财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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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部分 ：对卸置公共工程合约拆建物料的管制措施 

6.1 按照政府的政策，公共工程合约衍生的惰性拆建物料应卸置在指定的公众填土设

施，而拆建废料则应卸置在指定的堆填区。由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起实施的载运记录制

度(在《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 号》公布──见附录A 第II(a)项)，目的是确保政府工程

计划所衍生的拆建物料获得妥善卸置。这部分探讨政府在卸置拆建物料方面推行管制措

施的情况。审计署发现，有需要加紧管制在承建商提供的地点卸置拆建物料的活动。 

载运记录制度 

《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号》的规定 

6.2 使用指定的卸置场地 《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号》规定，在公共工程合约的规划

阶段，工程项目专责人员须向土木工程署和环保署查证，确定有指定的公众填土设施及

堆填区可供卸置惰性拆建物料及拆建废料。除非得到土木工程署和环保署的同意，否则

工程项目专责人员须在招标文件内说明整个施工期间会使用指定的公众填土设施和堆填

区。 

6.3 载运记录制度的特别规格明细表 《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号》规定，在拟备政府

工程的招标文件时，工程项目专责人员须把以下条款纳入特别规格明细表： 

(a) 货车每次把拆建物料运离工地时，承建商都必须一式两份填妥拆建物料载运

表格，供工地督导人员盖章。工地督导人员须保存该表格的副本；及 

(b) 货车每次运载拆建物料前去卸置，承建商都必须向公众填土设施或堆填区的

经营者索取收条，应须在五个工作天内把收条交给工程师／建筑师代表。 

《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号》又说明工程师/ 建筑师须查核拆建物料载运表格和承建商递

交的收条，确保他们已遵守卸置拆建物料的规定。如果招标文件由工务部门的顾问拟备，

则工程项目专责人员的职责须由有关顾问的职员执行。 

6.4 豁免 根据 《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号》，在下列情况下，承建商可获豁免遵行

载运记录制度： 

(a) 如土木工程署和环保署以书面证实没有公众填土设施或堆填区供合约工程的

拆建物料使用； 

(b) 如合约工程有不超过10万立方米公众填料需要在工地以外地方卸置(注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18 ：根据《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号》，某些合约工程需要依靠其他工地所产生的拆建物料作为填料。
为保留这个做法，承建商在这些情况下会获豁免遵守使用指定公众填土设施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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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首长级薪级表第2 点或以上的人员在以下其中一个情况下批准合约工程可

豁免： 

(i) 该名人员信纳合约会载列另一项经确定的安排，说明会采用同等或较高

水平的方法妥善卸置拆建物料(例如已确定有一个实施妥善管制措施的政

府场地会接收所有有关的公众填料)；及 

(ii) 该名人员信纳所产生的拆建废料数量不多。一般而言，整份合约的拆建

废料不应超逾50立方米；及 

(d) 如出现上文(a) 至(c) 项以外而确实须把合约工程豁免的情况，承建商可向工

务局局长提出申请，并述明详细的资料和理由，以供审阅。 

6.5 合约工程获豁免时须提交的卸置计划 对于获得豁免，可无须使用指定的公众填

土设施及堆填区的公共工程合约，《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 号》规定，工程项目专责人

员须在招标文件的特别规格明细表中加入一项规定，列明承建商须在施工阶段递交一份

卸置计划，供工程师/ 建筑师批核。卸置计划须包括以下资料： 

(a) 卸置场地的位置； 

(b) 卸置场地拥有人／经营者同意接收拆建物料的确认书； 

(c) 递交卸置记录；及 

(d) 让工程师／建筑师代表查核是否符合规定的制度。 

6.6 审计署审查了四份公共工程合约，发现有一宗违反《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号》规

定的个案(见下文第6.7 至6.16 段)。 

卸置元朗合约的拆建物料 

6.7 一九九九年十月，拓展署批出在天水围建造道路、渠管及一幅人工湿地的合约(下
称元朗合约)。合约工程由拓展署在一九九七年八月委聘的顾问工程师设计和监督。 

元朗合约的条文 

6.8 按照《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号》的规定，元朗合约的特别规格明细表已包括了

一项特别条款，规定承建商须遵行载运记录制度(见上文第6.3段)。不过，《工务局技术

通告第5/99 号》的下列规定却未有纳入元朗合约之内： 

(a) 没有订明承建商须使用指定的公众填土设施和堆填区卸置拆建物料(见上文第

6.2 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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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没有明文规定承建商须在施工阶段提交拆建物料的卸置计划(见上文第6.5
段)。 

在天水围湿地自然保育区鱼塘进行的非法填土活动 

6.9 规划署在二零零一年三月接到市民投诉，指有人在天水围湿地自然保育区(注19)
内两个鱼塘非法填土。该署发现，这些填土活动是未经城市规划委员会批准，而在湿地

自然保育区进行的，违反《城市规划条例》(第131章)的规定。规划署于是在二零零一年

四月发出《停止发展通知书》，要求鱼塘业主停止进行非法填土活动，并把已倾倒入鱼

塘的泥土挖掉。 

6.10 与此同时，规划署要求拓展署进一步调查该宗投诉个案。经调查后，拓展署发现

鱼塘的填料来自元朗合约的工程。顾问工程师即时要求承建商停止运载拆建物料往鱼塘。

运载惰性拆建物料到鱼塘的活动在二零零一年二月开始至二零零一年三月停止，而卸置

在鱼塘的惰性拆建物料约有6 万立方米。顾问工程师给予拓展署的解释是： 

(a) 运载惰性拆建物料到鱼塘，是根据元朗合约的土方工程分包商和鱼塘业主签

订的书面协议而进行的。根据该合约的一般规格，土方工程物料须卸置在承

建商提供的倾卸区。鉴于合约没有订明指定的卸置场地，承建商或许自行物

色卸置场地，结果选中鱼塘作此用途； 

(b) 根据施工阶段作出的最新估计，有待卸置的拆建物料约有 20 万立方米。不

过，由于在合约前阶段预计拆建物料数量不多(估计有14 000 立方米)，故此

该合约没有订明指定的公众填土设施和堆填区。根据《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
号》，如果工程产生少于10万立方米的拆建物料，便可获豁免遵守在公众填

土设施卸置拆建物料的规定(见上文第6.4(b)段)。在此情况下，没有询问土木

工程署和环保署是否有公众填土设施和堆填区可供使用；及 

(c) 虽然合约遗漏了规定承建商须提交拆建物料卸置计划的具体条款，但顾问工

程师已依循《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号》的指引，办理在工地以外地方卸置拆

建物料(见上文第6.5段)。有关方面亦与鱼塘业主签订了书面协议，并备存了

卸置记录。 

跟进行动 

6.11 为免元朗合约中再有类似不当卸置拆建物料的问题出现，拓展署在二零零一年四

月开始推行下列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19 ：湿地自然保育区是为了保护鱼塘的生态价值。鱼塘为雀鸟提供觅食地方，是构成整个湿地生态系统
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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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规定承建商须在一个月前提交任何拟议卸置活动的详情，并须在两个星期前

提交卸置场地拥有人／经营者同意其场地作为卸置场地的文件； 

(b) 规定工地督导人员须查核卸置场地是否合法，如遇有怀疑，须谘询有关部门；

及 

(c) 规定工地督导人员须不时巡视卸置场地，确保物料确实已卸置在指定地点。 

6.12 二零零一年五月，拓展署向顾问工程师提出以下关注： 

(a) 如在鱼塘非法填土的事件所显示，顾问工程师并未充分遵守《工务局技术通

告第 5/99 号》的规定，没有在合约中载列规定承建商须提交卸置计划的条

款； 

(b) 顾问工程师解释说，由于需要卸置的拆建物料预计只有14 000立方米，故此

《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号》的规定并不适用。不过，拓展署发现，合约的建

筑工料清单显示有46万立方米拆建物料会在承建商自行提供的倾卸区卸置；

及 

(c) 如果驻工地工程师提高警觉，便可防止在鱼塘非法填土的事件发生。 

审计署就不遵行载运记录制度提出的意见 

6.13 一九九九年发出的《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 号》旨在确保公共工程合约所衍生的

惰性拆建物料会在指定的公众填土设施卸置，而拆建废料则会卸置在指定的堆填区内。

不过，当局在二零零一年年初发现，约有6 万立方米来自元朗合约工程的拆建物料，被

人非法用作天水围湿地自然保育区两个鱼塘的填料。 

6.14 《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号》规定，工程项目专责人员必须在合约文件内: 

(a) 订明须使用指定的公众填土设施和堆填区卸置拆建物料；或 

(b) 规定承建商须为获豁免的工程项目提交拆建物料卸置计划(见上文第6.2 及

6.5 段)。 

不过，如上文第6.8段所述，元朗合约的合约文件并无列载有这两条条文的任何一条。经

调查后，拓展署和该合约的顾问工程师均承认，《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 号》的规定未

有全面获遵守。从这次事件来看，拓展署有需要收紧合约文件的查核程序，以确保合约

文件符合工务局技术通告的规定。 

6.15 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拓展署要求元朗合约工程的工地督导人员预先查察

承建商所选取的卸置地点是否合法，然后再查察实际的卸置过程 (见上文第6.11段)。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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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署认为，拓展署采取的附加措施，有助加强《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 号》所载，有关

使用承建商所提供卸置地点的工程计划的现有条文效力。 

审计署对载运记录制度的建议 

6.16 审计署建议： 

(a) 拓展署署长应确保所有有关惰性拆建物料和拆建废料获得妥善卸置的工务局

技术通告的规定，例如《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 号》的规定，已纳入合约文

件内，而承建商在施工期间亦遵守这些规定；及 

(b) 工务局局长应考虑如何加紧管制在承建商所提供地点卸置拆建物料的活动，

例如在《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号》加入条文，明确规定工地监督人员须预

先查察卸置地点是否合适，并须在整个合约期内监察拆建物料的实际卸置情

况。 

当局的回应 

6.17 拓展署署长表示，如上文第6.16 (a) 段所建议，拓展署会确保所有相关的工务局技

术通告的规定都纳入合约文件内，以及承建商在施工期间也会遵守这些规定。 

6.18 工务局局长欢迎上文第6.16 (b) 段所述的审计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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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部分 ：拆建物料管理资料系统 

7.1 本部分探讨现有拆建物料管理资料系统成效。结果显示，有关公众填土区使用拆

建物料数量的管理资料，准确程度尚有改善余地。 

衡量拆建物料管理工作的成效 

7.2 如上文第1.5段所述，一九九八年《减少废物纲要计划》旨在令84%的拆建物料再

用于公众填土区，从而减少卸置在堆填区。自一九九九年以来，行政长官施政报告的施

政方针小册子，以及土木工程署周年预算的管制人员报告均定期汇报上述工作的成效。

环保署负责编制堆填区所接收拆建物料数量的统计数字，而土木工程署则负责编制公众

填土设施的同类统计数字。 

7.3 根据堆填区合约，环保署必须每月按堆填区承办商处理每类废物的吨数缴付处理

费。因此，所有堆填区均设有过磅桥及电脑系统，记录每类废物的接收吨数，以计算所

付款项。根据这些废物接收记录，环保署可随时编制堆填区所接收拆建物料吨数的统计

数字。 

估计用作公众填料的拆建物料 

7.4 用作公众填料的拆建物料会在公众填土区或趸船转运站接收(趸船转运站再把物料

转送到公众填土区)。公众填土区通常位于填海合约的填土区内。支付填海合约的公众填

土费用以立方米为计算单位 (注20)。至于趸船转运站，支付承建商的费用则按承建商处

理运载公众填料车辆数目为根据。与堆填区不同，公众填土区及趸船转运站通常不设过

磅桥计算所接收拆建物料的吨数。 

7.5 为了按划一计算单位比较用作公众填料的拆建物料数量与卸置在堆填区的拆建物

料数量，土木工程署必须估计公众填土区及趸船转运站所接收拆建物料的吨数。该署根

据运载拆建物料的卸泥车数目，以及每辆车不论体积大小均假设平均装载量为11.7 公吨

(注21) 作出估计。该署表示，这个假设平均装载量是根据过往一些工地测量结果计算出

来的，但测量详情已无从稽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20 ：土木工程署指出，采用立方米的优点，是工程的最后测量结果会计及填海沉降的影响。最后测量结
果是根据填海合约开始及完结时在工地进行的首次及最后一次地形测量而得出的。这是一个简单而
直接的方法。 

注 21 ：自九十年代初开始，土木工程署已采用这个每辆车假设平均装载量11.7公吨。假设平均装载量是根
据每辆货车的假设平均体积为6.5立方米，及体积密度为每立方米1.8 公吨计算出来的 ( 即1.8公吨 
× 6.5 立方米 = 11.7 公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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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泥车假设平均装载量的审核测试 

7.6 有两项公众填土工程正式量度了所处理拆建物料的吨数，审计署于是利用这两项

工程的作业数据，测试以每辆卸泥车的假设平均装载量为11.7公吨所作估计的准确程度。

测试结果见下文第7.7至7.9段。 

将军澳堆填区第一期扩建部份合约 

7.7 将军澳堆填区第一期扩建部份合约由土木工程署管理。合约期由一九九二年至一

九九六年。合约工程包括填海以取得约5.6公顷土地及堆填废物。合约条款要求承建商装

设过磅桥，以计算堆填区的废物接收量。过磅桥亦用于计算填海的拆建物料吨数。根据

过磅桥的数据，在一九九三年三月至一九九四年四月期间接收的拆建物料总数为1 120 021
公吨。公众填料接收记录显示，在同一期间，运载拆建物料的卸泥车数目为 101 124 架次 
( 详情见附录C )。以每辆车的假设平均装载量为 11.7 公吨计算，接收的拆建物料估计为 
1 183 151公吨 (即11.7公吨× 101 124)。估计吨数比量度吨数多出63 130公吨 (即1 183 151
公吨 – 1 120 021 公吨)，偏差为5.6% (即63 130 ÷ 1 120 021×100%)。 

将军澳合约 

7.8 如上文第5.6段所述，将军澳合约包括设立临时的拆建物料分类设施，承建商装设

了过磅桥，以量度所分拣出来的惰性拆建物料的吨数。分类设施在二零零零年八月开始

投入运作。根据过磅桥二零零零年八月至二零零一年十月期间的数据，分类设施所处理

的惰性拆建物料总数为 178 196 公吨。在同一期间，运载惰性拆建物料的卸泥车数目为 
16 771架次(详情见附录D)。以每辆车假设平均装载量为11.7公吨计算，惰性拆建物料估

计则为 196 221 公吨 (即 11.7 公吨 × 16 771)。估计吨数比量度吨数多出 18 025 公吨 
(即196 221 公吨－ 178 196 公吨)，偏差为10.1% (即18 025 ÷ 178 196 × 100%)。 

7.9 审计署注意到将军澳合约中运载分类的拆建物料的卸泥车均为中型车辆。为了确

定上文第7.8段以中型车辆为依据的测试结果大致上能否代表其他公众填土设施出现的情

况，审计署分析持公众填土许可证卸泥车和实际运载拆建物料的不同类别车辆的资料。

从下文表二的结果可见，二零零一年持公众填土许可证卸泥车有88%为中型车辆。此外，

根据公众填土设施记录的抽样检查，运载拆建物料到这些设施的卸泥车亦有97%为中型

车辆(见附录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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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持公众填土许可证的 

卸泥车资料 

 

车辆类别 

 

二零零一年持公众填土许

可证的卸泥车数目 

百分率 

 

重型 106 4% 

中型 2 302 88% 

轻型 208 8% 

 ──── ──── 

总计 2 616 100% 

 ====== ======== 

 

资料来源 ：土木工程署的公众填土许可证记录及运输署的车辆记录 

注 ：重型卸泥车的一般总重量为30公吨，中型卸泥车为24公吨，而轻型卸泥车则少于5.5公吨。 

审计署对有需要检讨假设平均装载量的意见 

7.10 拆建物料由堆填区转运往公众填土区作填海用的百分率，是衡量拆建物料管理工

作成效的主要指标(见上文第7.2段)。土木工程署有需要准确估计公众填土设施所接收拆

建物料的吨数，作为管理用途。公众填土设施通常不设过磅桥，因此，土木工程署须根

据每辆卸泥车假设平均装载量为11.7公吨，估计这些设施所接收拆建物料的吨数。 

7.11 这个以每辆卸泥车计的假设平均装载量已沿用超过十年。其间，得出这个假设平

均装载量的特定情况可能已有改变。在上文第7.7至7.9段所述的两次测试中，审计署发

现，根据这个假设平均装载量估计的吨数，较正式量度的拆建物料吨数高出 5.6% 至

10.1%。从审计署的测试结果来看，土木工程署有需要检讨卸泥车的假设平均装载量，

从而更准确地估计公众填土设施所接收拆建物料的吨数，以便作出管理汇报。 

审计署对有需要检讨假设平均装载量的建议 

7.12 审计署建议，土木工程署署长应进行检讨，再评估每辆卸泥车的假设平均装载量，

使土木工程署能准确地估计公众填土设施所接收拆建物料的吨数，以便作出管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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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填土工程中用作加载物料的拆建物料 

7.13 在填海工程中，额外的负载物料(业界称为“加载物料”)可用以加快海洋沉积物的

固结速度，使沉降过程能于填海区用作发展前大致完成。固结过程完成后，加载物料可

用于填海工程其他部分。否则，加载物料会运走卸置。 

7.14 至于设有公众填土区的填海工程，所接收的拆建物料也可当作加载物料使用。为

了每年编制填海用拆建物料数量的统计资料，土木工程署把公众填土区每年接收的拆建

物料全部计算在内，不论有关物料是用作填料还是加载物料。审计署的测试检查了四项

以拆建物料作加载物料的公众填土工程，并发现其中一项工程对卸置加载物料的管制值

得关注。有关结果载于下文第7.15 至7.20 段。 

东涌发展计划第三阶段甲填海工程 

7.15 一九九九年三月，拓展署批出东涌发展计划第三阶段甲填海工程的合约(以下简称

东涌填海工程合约)，预计竣工日期为二零零二年年底。根据合约条款，东涌填海工程承

建商会接收拆建物料用作填海工程的填料和加载物料。承建商须负责卸置加载物料，费

用则由政府支付。二零零一年十月东涌填海工程的公众填土运作停止时，约有180万公吨

拆建物料存积于该地作为加载物料。拓展署的意向是这些加载物料须于二零零二年卸置。 

加载物料的卸置安排 

7.16 二零零一年六月，东涌填海工程承建商就加载物料的卸置安排，征询公众填料委

员会秘书处的意见，因为承建商无法找到合适的私人卸置地点。秘书处回应，承建商可

考虑用车把加载物料运往屯门第38区公众填土区。之后，拓展署、土木工程署和东涌填

海工程承建商再就卸置物料的其它方案进行多次讨论。不过，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底，

承建商仍在考虑各项卸置安排。 

审计署对加载物料和贮存物料的卸置安排的意见 

7.17 东涌填海工程承建商进行公众填土运作时，接收了约180万公吨拆建物料，作工地

暂时加载物料之用。合约条款要求东涌填海工程承建商把加载物料运往别处卸置。 

7.18 由于加载物料已当作填海用，并已计入土木工程署较早年度拆建物料统计资料中，

因此当局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加载物料自东涌工地运走后确实用来填海。不过，由于

东涌填海工程合约是于一九九九年三月批出(而《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号》则于一九九

九年七月才实施──见上文第6.1及6.3段)，因此合约并无条文规定承建商必须说明把加

载物料运离东涌工地后将如何卸置。审计署认为当局有迫切需要制定合适的管制机制，

监察二零零二年承建商将如何卸置加载物料。此外，如果加载物料运往另一公众填土设

施 (如屯门第38区)，有关的接收部门应确保有关物料不会计入未来填海用拆建物料的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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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数量之内。此举为确保已在较早年度计入填海用拆建物料统计资料的加载物料，不会

因由一填海区转运至另一填海区而重复计算。 

7.19 如上文第2.8 段所述，为解决公众填土区不足的迫切问题，政府已计划设置临时填

料库以贮存约1 480万公吨拆建物料，直至有新的填海工程容纳这些填料为止。审计署认

为，当局也应适当地管制填料库的贮存拆建物料的最终卸置方法。 

审计署对加载物料和贮存物料的卸置安排的建议 

7.20 审计署建议： 

(a) 土木工程署署长： 

(i) 遇有曾用于公众填土设施的加载物料卸置于另一公众填土设施时，应防

止重复把填料计算在填海用的拆建物料的每年统计资料内；及 

(ii) 实行适当的管制措施，监察填料库的贮存拆建物料的卸置方法，确保贮

存拆建物料确实卸置于公众填土设施；及 

(b) 拓展署署长应实行适当的管制措施，监察东涌填海工程合约加载物料使用后

的卸置方法，从而确保加载物料确实卸置于公众填土设施。 

当局的回应 

7.21 土木工程署署长欢迎上文第7.12 和7.20 段的审计署建议。他并表示土木工程署会

再评估用以估计公众填土区所接收拆建物料吨数的假设平均装载量。 

7.22 拓展署署长说该署会参照上文第7.20 段的建议，制定类似运载记录制度的措施，

监察东涌填海工程合约所用的加载物料的卸置方法。 



  

附录A 

二之一 

(参阅第1.6段) 
 

政府的拆建物料管理措施的撮要 

 
 
I. 为回应政府帐目委员会所关注的问题而所采取的措施 

政府帐目委员会关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a) 工务部门和公众填土小组委员会应加强 工务局在一九九八年三月公布《工务局 
 协调(见第2.3(a) 段)，以便： 技术通告第4/98 号》，规定工程项目倡 
 (i) 确保工程计划的变更不会使设置 议人须把输入填料需求量达30万立方米 

公众填土设施方面受到严重延  或以上的填海或填土工程，告知公众填 
误；及 土小组委员会，使土木工程署较适合去 

  担任统筹工作，以便在现时和拟议的发 
 (ii) 在发展计划中选定更多公众填土 展计划中物色一些容量更大的公众填土 
 地点，以应付本港现时和日后在 地点。 

公众填土方面的需要；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设于西营盘、 
鲗鱼涌和沙田第47B 区的三个临时公众 
填土趸船转运站都有提供处理公众填料 
的便捷途径，尽量减少卸置在堆填区的 
公众填料数量。 

 
 
(b) 在政府的工程合约中加入在地盘内把拆 工务局在一九九八年三月公布《工务局 

建物料筛选分类的规定，仍未有预定的 技术通告第5/98 号》，列明如果公共工 
实施日期； 程合约只包括拆卸工程，则一律须在工 

 地内把拆建物料筛选分类。 
 
 
(c) 政府应优先物色工地以外的筛选归类设 临时筛选分类设施已在二零零零年八月 

施，确保《废物处理计划》能有效地全 于将军澳第137 区设立，把适合的物料 
面实施； 回收再用( 见第5 部分审计署的调查结 

  果)。 



  

附录A 

二之二 

(参阅第1.6 段) 

 
(d) 政府应早日与各个业内团体就建议的收费安 政府一直与有关团体磋商，检讨  

排达成最后协议，以尽快实施堆填区收费计 堆填区收费计划(见第3部分审计  
划。 署的调查结果)。 

 
II. 为改善拆建物料管理而采取的其他措施 
 

措施 生效日期 参考资料 

 
(a) 载运记录制度 已实施载运记录 一九九九年七月 《工务局技术通告第 

制度，确保所有公共工程合约 5/99号》 
的拆建物料妥善卸置在公众填 (注1) 
土区或堆填区。 

 
(b) 金属工地围板和布告板 已采用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工务局技术通告第 

金属工地围板和布告板，以减 19/99号》 
少建筑工地的木料使用量。 (注2) 

 
(c) 拆建物料管理资料 在工务小组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工务局技术通告第 

委员会的文件中提供资料，说 25/99号》 
明在公共工程项目的规划和设 
计阶段以及施工阶段所采取的 
减少拆建物料措施。 

 
(d) 废物管理计划 已规定承建商拟 二零零一年一月 《工务局技术通告第 

备和实施废物管理计划，确保 29/2000号》 
承建商作出具体安排，尽量减 (注1) 
少公共工程施工时产生的拆建 
物料数量。 

 

注 1 ： 屋宇署在二零零零年六月发出《认可人士和注册结构工程师的实务指引》，建议这些人士在私人工
地实施类似的载运记录制度和废物管理计划。 

注 2 ：《工务局技术通告第19/2001号》在二零零一年九月取代了《工务局技术通告第19/99号》，进一步规
定承建商须采用螺钉接合方法制造工地围板和布告板。 

注 3 ： 房屋委员会已采用上述类似废物管理措施。



  

附录B 

(参阅第2.7段) 
 
 

截至二零零零年十月止已核准填海工程及其公众填土容量 
 

公众填土工程项目 预计公众填土容量

(百万公吨) 

(注) 

预计接收公众填料 

日期 

屯门第38 区 

填海工程第二期 

6.66 二零零一年七月至 

二零零三年十月 

竹篙湾填海工程第一期 

(见第2.9 段) 

3.60 二零零一年八月至 

二零零二年六月 

白石角填海工程余下工程 3.42 直至二零零二年三月 

将军澳市中心 

填海工程第二期第三阶段 

1.98 二零零一年三月至 

二零零一年八月 

东涌发展第三阶段甲填海工程 1.15 直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佐敦道填海工程第三阶段 0.61 直至二零零一年十月 

白石角填海工程第三期 0.58 直至二零零一年二月 

将军澳第137 区填海工程第二期 0.04 直至二零零一年二月 

 ─── 

18.04 

======= 

 

 
 
 

资料来源 ：立法会文件第 CB(2)181/00-01(04)号附件B 

注 ：1立方米公众填料平均重约1.8公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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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一 

(参阅第7.7段) 

 
由一九九三年三月起至一九九四年四月止 

以卸泥车运往将军澳堆填区第一期扩展部分填海区的拆建物料 
 
年／月 卸泥车运送次数 按过磅桥量得的重量 

(公吨) 

一九九三年   

三月 14 106 160 416 

四月 8 806 103 366 

五月 8 722 99 940 

六月 11 500 127 607 

七月 17 955 198 208 

八月 12 750 147 136 

九月 726 8 314 

十月 7 096 81 197 

十一月 5 572 60 909 

十二月 3 455 36 428 

一九九四年   

一月 3 535 35 108 

二月 1 547 14 338 

三月 3 680 32 696 

四月 1 674 14 358 

 ──── ───── 

(a) 总计 101 124 1 120 021 

 ========  

(b) 如采用土木工程署的假设，

按每辆卸泥车平均装载量为

11.7 公吨计算(即11.7 公吨×

101 124)，则拆建物料的估计重

量(公吨) 为： 

 1 183 151 

  ───── 

(c) 差额(公吨) (即(b)–(a))  63 130 

  ========== 

(d) 差幅(百分比) (即(c)/(a) × 100%)  5.6% 

  ========== 
 



  

附录C 

二之二 

(参阅第7.7段) 
 
 

资料来源 ：土木工程署每月的公众填料接收记录 

注 1 ： 一九九三年八月和九月的数据不包括未经过磅桥直接量度的卸泥车装载量。 

注 2 ： 将军澳堆填区第一期扩展部份合约，是一份包括填海及堆填废物的合约。所接收的拆建物料和卸置
的固体废物，均由按合约规定所装设的过磅桥量度重量。 



  

附录D 

二之一 

(参阅第7.8段) 
 

二零零零年八月至二零零一年十月 

经将军澳第 137 区分类设施分类的 

惰性拆建物料 
 

年／月 卸泥车运送次数 按过磅桥量得的重量 

(公吨) 

二零零零年   

八月 526 5 871 

九月 1 615 17 044 

十月 1 330 14 064 

十一月 1 572 17 060 

十二月 1 711 18 610 

二零零一年   

一月 1 534 16 224 

二月 1 840 19 707 

三月 2 057 22 114 

四月 820 8 640 

五月 797 8 302 

六月 499 4 993 

七月 148 1 396 

八月 651 6 357 

九月 641 6 731 

十月 1 030 11 083 

 ──── ───── 

(a) 总计 16 771 178 196 

 ========  

(b) 如采用土木工程署的假设，按每辆卸

泥车平均装载量为11.7 公吨计算(即

11.7公吨×16 771)，则拆建物料的估

计重量(公吨) 为： 

 

196 221 

  ──── 

(c) 差额(公吨) (即(b) – (a))  18 025 

  ======== 

(d) 差幅(百分比) (即(c)/(a) × 100%)  10.1% 

  ======== 



  

附录D 

二之二 

(参阅第7.8段) 

 

资料来源 ：土木工程署每月的公众填料接收记录。 

注 ：将军澳的分类设施在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一日启用。



  

附录E 

二之一 

(参阅第7.9段) 

不同类型卸泥车在审计署选取的三个月内 

运载拆建物料往公众填土设施 
 
  重型卸泥车 中型卸泥车 轻型卸泥车 总数 

      

地点 月／年 载运 载运 载运 载运 

(注1)  次数 次数 次数 次数 
     (注2) 
  (a) (b) (c) (d)=(a)+(b)+(c)

TKO137 2000 年 9 月 677 2% 35 327 96% 600 2% 36 604 100%

 2001 年 3 月 810 4% 21 799 93% 751 3% 23 360 100%

 2001 年 9 月 29 0% 12 536 94% 759 6% 13 324 100%

 小计： 1 516 2% 69 662 95% 2 110 3% 73 288 100%

TKOTC 2001 年 3 月 296 5% 6 158 95% 7 0% 6 461 100%

 2001 年 9 月 176 1% 17 382 99% 29 0% 17 587 100%

 小计： 472 2% 23 540 98% 36 0% 24 048 100%

SYP 2001 年 3 月 0 0% 10 582 100% 0 0% 10 582 100%

 2001 年 9 月 0 0% 7 921 100% 0 0% 7 921 100%

 小计： 0 0% 18 503 100% 0 0% 18 503 100%

QB 2001 年 3 月 0 0% 10 174 100% 0 0% 10 174 100%

 2001 年 9 月 0 0% 7 253 100% 0 0% 7 253 100%

 小计： 0 0% 17 427 100% 0 0% 17 427 100%

 总计： 1 988 1% 129 132 97% 2 146 2% 133 266 100%

  ======= === ========= ==== ======= === ======== ======
 
资料来源：土木工程署载运记录制度的资料 
 
注1： TKO137 = 将军澳第137 区的公众填土区



  

附录E 

二之二 

(参阅第7.9段) 

 

TKOTC = 将军澳市中心公众填土区；在二零零一年三月启用。 

SY P=西营盘公众填土趸船转运站；二零零零年九月的数据不详。 

QB = 鲗鱼涌公众填土趸船转运站；二零零零年九月的数据不详。 

 

由于数据不详，因此分析并不包括以下公众填土设施： 

(a) 屯门公众填土趸船转运站； 

(b) 白石角公众填土趸船转运站；及 

(c) 东涌第三阶段甲公众填土趸船转运站。 

 

注 2 ： 土木工程署记录内有少量未清楚分类卸泥车的运载次数。这次分析没有计及有关数据，对整体结果
并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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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日期 主要事项 

一九八九年六月 政府发表的《对抗污染莫迟疑》白皮书中订下目标，藉着减少、 
 再用和循环再造废物等方法，保存有限的堆填区的容量。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制订《废物处理计划》，旨在尽可能善用建筑废物(现称“拆建物 
 料”) 作填海用途。 

一九九二年七月 财务委员会批准把为九号货柜码头提供后勤区及基础设施的工程 
 项目，提升为工务计划甲级工程。与工程有关的工作，包括工程 
 的详细设计及监督，将交托九号货柜码头的发展商处理。 

一九九五年五月 向私营废物收集商推行的堆填区收费计划获得通过。 

一九九五年六月 私营废物收集商阻塞堆填区以示抗议，政府同意搁置推行堆填区 
 收费计划。 

一九九七年年底 政府就经修订的堆填区收费计划征询有关各界的意见。 

一九九八年三月 工务局在《工务局技术通告第4/98号》公布一项政策，规定工务 
 部门必须考虑利用公众填料进行所有输入填料需求量达30万立方 
 米或以上的填海和填土工程。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政府推行《减少废物纲要计划》，以期把拆建物料的再使用率增 
 加至84% 。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签订九号货柜码头的批地文件。 

一九九九年二月 工务局在《工务局技术通告第5/99号》内宣布推行一项政策，由 
 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起为公共工程合约实施载运记录制度，确保 
 拆建物料妥善卸置在公众填土设施或堆填区内。 

一九九九年三月 拓展署批出东涌填海工程合约，合约条款要求有关承建商把加载 
 物料运往别处卸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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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之二 
 
 
一九九九年十月 拓展署批出元朗合约，但合约没有订明承建商必须使用指定的公 

 众填土设施／堆填区卸置拆建物料或规定承建商必须提交拆建物 
 料的卸置计划。 

一九九九年十月 土木工程署批出将军澳合约，但该合约并没有条文订明须在二零 
 零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前完成第W30 区的工程，以及须运送360万 
 公吨公众填料到第W30 区。 

二零零零年年初 土木工程署发现拆建物料中约有 25% 是可供循环再造的惰性硬 
 料。 

二零零零年二月 拓展署批准九号货柜码头的发展商所提交的挖泥及填海计划书， 
 可以在九号货柜码头后勤区的填海工程中使用青衣南部海上采砂 
 区的海砂。 

二零零零年四月 土木工程署批出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指明由二零零一年 
 七月一日起，将军澳合约承建商会把360 万公吨公众填料运送到 
 第W30 区，供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承建商使用。 

二零零零年八月 将军澳第137 区的拆建物料分类设施启用。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 当局告知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由二零零二年年中开始，公众 
 填土区便会出现短缺。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将军澳第137 区的分类设施开始处理从新界东南堆填区转运过来 
 而惰性物料含量较高的第二类拆建废料。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土木工程署征求库务局局长批准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加快将军澳 
 合约工程的进度，以达到在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前完成第 
 W30 区工程的目标。 

二零零一年一月 工务局发出《工务局技术通告第31/2000号》，准许在公共工程中 
 使用循环再造的拆建物料。 

二零零一年二月 土木工程署与将军澳合约承建商签订补充协议，订明须在二零零 
 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前完成第W30 区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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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三月 拓展署调查有关天水围湿地自然保育区内两个鱼塘进行非法填土 

 活动的投诉，发现鱼塘的填料来自元朗合约工程。 

二零零一年五月 地政总署取得的法律意见认为，在九号货柜码头的批地文件内， 
 并没有条文赋权政府规定九号货柜码头的发展商须采用某一种填

料。 

二零零一年六月 当局告知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在二零零五年年底或之前，无 
 法处置的剩余拆建物料约有1 480万公吨，而政府计划设置临时填 
 料库贮存这些物料。 

二零零一年七月 将军澳合约第W30区的工程未能按照补充协议的规定在二零零一 
 年七月一日大体上完成。二零零一年七月三日，将军澳填海区内 
 一幅海堤倒塌，第W30 区的新填海土地亦同时下沉。 

二零零一年八月 工务局邀请工务部门选出一些工程项目，可以使用屯门第38区的 
 循环再造工厂在二零零二年年中开始制造的循环再造碎石料。 

二零零一年九月 新界东南堆填区的拆建废料循环再造设施开始同时处理第一类及 
 第二类拆建废料。 

二零零一年十月 土木工程署准许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合约承建商输入360万公吨 
 海砂代替公众填料，以免阻延合约工程的进度。 

 


